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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Wednesday, 27 November 1996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MEMBERS PRESENT 
出席議員：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O.B.E., J.P. 
主席黃宏發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ALLEN LEE PENG-FEI, C.B.E.,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O.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O.B.E., LL.D. (CANTAB), 
J.P. 
李國寶議員，O.B.E., LL.D. (CANTAB), J.P. 
 
THE HONOURABLE NGAI SHIU-KIT, O.B.E.,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O.B.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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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皇發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O.B.E., J.P. 
何承天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DR THE HONOURABLE EDWARD LEONG CHE-HUNG, 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馮檢基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敏嘉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HUANG CHEN-YA, M.B.E. 
黃震遐議員，M.B.E.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劉慧卿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O.B.E., J.P. 
李家祥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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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J.P. 
唐英年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SAMUEL WONG PING-WAI, M.B.E., F.Eng., J.P. 
黃秉槐議員，M.B.E., F.Eng., J.P.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森議員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ZACHARY WONG WAI-YIN 
黃偉賢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O.B.E., J.P. 
田北俊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PAUL CHENG MING-FUN 
鄭明訓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NG YIU-TONG 
鄭耀棠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ANTHONY CHEUNG BING-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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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N-CHUNG 
張漢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KAN-PUI, J.P. 
蔡根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葉國謙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劉千石議員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劉漢銓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AW CHEUNG-KWOK 
羅祥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羅致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李啟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O SUK-CHING 
羅叔清議員  
THE HONOURABLE MOK YING-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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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應帆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NGAN KAM-CHUEN 
顏錦全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TSANG KIN-SHING 
曾健成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JOHN TSE WING-LING 
謝永齡議員  
 
THE HONOURABLE LAWRENCE YUM SIN-LING 
任善寧議員  
 
 
MEMBERS ABSENT 
缺席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Q.C.,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JOSEPH ARCULLI, O.B.E., J.P. 
夏佳理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CHRISTINE LOH KUNG-WAI 
陸恭蕙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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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BRUCE LIU SING-LEE 
廖成利議員  
 
THE HONOURABLE MRS ELIZABETH WONG CHIEN CHI-LIEN, C.B.E., 
I.S.O., J.P. 
黃錢其濂議員，C.B.E., I.S.O., J.P.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出席公職人員：  
 
MR RAFAEL HUI SI-YAN, J.P. 
FINANCIAL SECRETARY 
財政司許仕仁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JEREMY FELL MATHEWS, C.M.G., J.P. 
ATTORNEY GENERAL 
行政局議員律政司馬富善先生，C.M.G., J.P. 
 
MR MICHAEL SUEN MING-YEUNG, C.B.E.,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政務司孫明揚先生，C.B.E., J.P. 
 
MR CHAU TAK-HAY, C.B.E., J.P. 
SECRETARY FOR BROADCASTING, CULTURE AND SPORT 
文康廣播司周德熙先生，C.B.E., J.P. 
 
MR GORDON SIU KWING-CHUE,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運輸司蕭炯柱先生， J.P. 
 
MR NICHOLAS NG WING-FUI,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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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憲制事務司吳榮奎先生， J.P. 
 
MR DOMINIC WONG SHING-WAH, O.B.E.,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房屋司黃星華先生，O.B.E., J.P. 
 
MR RAFAEL HUI SI-YAN,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財經事務司許仕仁先生，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教育統籌司王永平先生， J.P. 
 
MR PETER LAI HING-LING,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保安司黎慶寧先生， J.P. 
 
MR TAM WING-PONG, J.P.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工商司譚榮邦先生， J.P. 
 
 
CLERKS IN ATTENDANCE 
列席秘書：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SECRETARY GENERAL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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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S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14(2): 
 
Subject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Import and Export (Fees) (Amendment) (No. 2) 
  Regulation 1996 .........................................................  484/96 
 
 Television (Royalty and Licence Fees)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6 ..................................  485/96 
 
 Marine Parks (Designation) (No. 2) Order ...........................  486/96 
 
 Designation of Libraries (Urban Council Area) 
  (No. 3) Order 1996 .....................................................  487/96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Ordinance 
  (Public Pleasure Grounds) (Amendment of Fourth   
  Schedule) (No. 7) Order 1996 ....................................  488/96 
 
 Food Business (Urban Council) (Amendment) (No. 3) 
  Bylaw 1996 .................................................................  489/96 
 
 Rabies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6 (L.N.401 of 
  1996) (Commencement) Notice 1996 ........................  490/96 
 
 Hong Kong Letters Patent 1917 to 1995 
  Authorization by the Governor ..................................  491/96 
 
 Official Languages (Authentic Chinese Text) 
  (Quarantine and Prevention of Disease 
  Ordinance) Order ........................................................  (C) 1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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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下列文件乃根據《會議常規》第 14 條第 (2)款的規定而正式提交：  

 
項  目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 1996 年進出口（費用）（修訂）  

 （第 2 號）規例》  ..........................  

 

484/96 

  

《1996 年電視（專利稅及牌照費用） 

 （修訂）規例》 ...............................  

 

485/96 

  

《海岸公園（指定）（第 2 號）令》  ................  486/96 

  

《 1996 年圖書館（市政局轄區）指定  

 （第 3 號）令》  ............................  

 

487/96 

  

《 1996 年公眾生及市政條例（公眾遊樂場地）  

 （修訂附表 4）（第 7 號）令》  ...............  

 

488/96 

  

《1996 年食物業（市政局）（修訂） 

 （第 3 號）附例》 .............................  

 

489/96 

  

《 1996 年狂犬病（修訂）規例（ 1996 年第 401 號  

 法律公告） 1996 年（生效日期）公告》  ........  

 

490/96 

  

（詳情參閱英文版）  ..............................  491/96 

  

《法定語文（中文真確本）（檢疫及防疫條例）令》 .....  (C)1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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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cellaneous 
 
Fourteenth Periodic Report in respect of Hong Kong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雜項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   有關香港的第十四次定期報告  
 
 
ADDRESS 
發言 

 
主席：本局現開始會議，首先為發言。本席已同意准許文康廣播司就於一

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刊登憲報，並於今天正式提交本局之《 1996 年電視

（專利稅及牌照費用）（修訂）規例》向本局發言。按照《會議常規》第 14

條第 (5)款，議員不得就發言進行辯論，但本席可准許各位提出簡短問題，

就發言內容要求澄清。  

 
 
Television (Royalty and Licence Fees)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6 
《 1996 年電視（專利稅及牌照費用）（修訂）規例》  

 
文康廣播司致辭：主席，我想就今天提交本局省覽的《 1996 年電視（專利稅

及牌照費用）（修訂）規例》，作簡短發言。  

 

    修訂這項規例可達致兩個目的。第一，隨爭取電視廣告收益的競爭

日趨激烈，本港電視廣播機構所受到的影響而引起本局議員的關注，政府要

有所回應。正因如此，政府建議寬減電視廣播機構的廣告專利稅，把最高稅

率由 10%減至 9%，並重新釐定稅階，使電視廣播機構能夠按較低的稅率繳納

專利稅。亞洲電視和無電視將會因此節省大筆款項。  
 
    政府這次建議削減廣告專利稅，是 3年來的第二次，表明政府樂於順應

電視業營運環境的轉變，作出調整。在一九九八年全面檢討電視業的營運環

境時，我們會一併研究釐定廣告專利稅的準則和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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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目的是要落實政府“悉數收回成本”的政策，透過修訂規例徵
收第一期的牌照費。當局須制定亞洲電視和無電視牌照的條款，並須管理

牌照事務，包括監察兩間電視台的服務，確保廣播標準與市民的價值觀相

符。徵收牌照費的目的，就是為收回這方面的開支。這些費用理應由亞洲電

視和無電視支付，而不該由納稅人負擔。  
 
    然而，政府考慮到即時向兩間電視台徵收“悉數收回成本”的牌照費
所造成的影響，及本局議員就此所提的意見，我們決定分 5 年逐步落實這項

收費措施。按照修訂規例，當局在一九九七年會首先收回全部成本的 20%。

到一九九八年時，收回全部成本的百分比會調高至 40%，餘此類推。至二零

零一年時，當局便能悉數收回發牌成本。  
 
    合計兩項新措施的影響，亞洲電視和無電視向政府繳付的款額會得
到顯著的寬減。預計至二零零一年，當局徵收“悉數收回成本”的牌照費

後，兩間電視台須向政府繳付的款額仍然會比目前為低。  
 
    謝謝主席。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Poverty Problem 
貧窮問題  

 
1. 李華明議員問：近月來社會團體及專上學院公布了多個關於貧窮問題

的研究，其內容均指出本港的貧富懸殊問題非常嚴重，低收入人士生活非常

困難。就此，政府 : 
 

(a) 可否告知本局導致現時貧窮問題的主要原因為何；  
 
(b) 可會回應近日樂施會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研究中指住屋租金

不斷上升導致低收入人士因貴租而致赤貧的現象；及  
 
(c) 會否考慮更改現時減少出租公屋的政策，使更多低收入人士能

入住出租公屋，以減輕他們在租金方面的負擔；若否，會否採

取其他措施以減低貧富懸殊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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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司答：主席，在所有社會裏，巿民的收入有所差距，是一個普遍的現

象。所有國家，都是利用經濟增長這個主要辦法，促使一般巿民的收入增

加。香港經濟不斷增長，各階層人士的入息均大幅提高，包括低收入的家庭

在內。在過去 10 年，香港的家庭入息中位數，名義上增加了 239%，遠遠高

於同期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125%的增幅，這足以反映出巿民實質收入已大幅

增加了 51%。  

 
  近年來，正如很多發展國家一樣，香港的經濟結構轉型，由以往以製造

業為主，轉為以服務業為主，因而對專業、管理、督導和技術人才的需求日

益增加，以致這些職位的薪金和工資增加速度較快，而要求較低學識或技能

的職位的加薪速度則較慢。由於加薪速度有別，巿民在收入方面的差距自然

擴闊了。但是，差距的擴闊，並不能完全反映香港收入的分配情況。因為這

情形並沒有包括政府為幫助需要援助的人士（包括最低收入人士在內）所提

供的福利及其他社會設施。  
 
  我們亦應該記，香港是一個自由巿場經濟體系，巿民可以投身不同行

業、職業或專業工作。每個人都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憑本身的才幹和努

力，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以及力爭上游。  
 
  有關質詢的 (b)部分，現在並無證據或數據顯示，私人或公共樓宇的租
金調整，導致有真正需要的人陷入經濟困境。在過去 5 年，私人房屋單位每

年的租金加幅平均為 7.5%，低於通貨膨脹和低於工資增幅。  

 

  在公屋租金方面，所收取的也是居民能夠負擔得起的水平。公屋住戶的

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平均為 8%，遠比房屋委員會釐定的 15%至 18.5%為

低。如果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公屋住戶，房屋委員會亦擬訂一項租金援助計

劃，減免他們一半的租金，為期最長兩年。  
 
  至於長期有經濟困難的家庭，不論他們住在公共房屋或私人樓宇，他們

可按照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向社會福利署申請援助。這個計劃的目的，是

把有關家庭的收入提高，使他們能應付基本需要。  
 
  關於質詢的 (c)部分，政府並沒有減少出租公屋的政策。我們公布在每
一個規劃期內，需興建的租住公屋單位，以及居者有其屋單位的數目，以後

我們會朝這個目標進發。我要強調，我們已承諾為有真正需要的巿民提供

公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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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問：主席，原本我已預備好一項跟進質詢，但我想你作出一項裁

決。我認為剛才房屋司根本完全沒有回答我的質詢 (a)部分。我的質詢是，
他可否告知本局，導致現時貧窮問題的主要原因為何，但我聽過他的答覆

後，仍覺得他沒有回答我這項質詢。我希望主席要求房屋司認真地作出回

應。  
 
 
主席：李華明議員，本席不會視之為規程問題。如果你對質詢第一部分的答

覆感到不滿意，你當然可以提出補充質詢。現請房屋司回答李華明議員剛才

提出的補充質詢。  

 
 
房屋司答：主席，政府在這個所謂貧窮問題上 ,根本並沒有一個特別的定
義，所以我們不可以決定在甚麼情況下，會導致貧窮。我剛才的答覆，是以

社會上的收入情況，讓議員知道香港市民的收入及經濟狀況，同時也表明在

經濟方面，他們可以負擔應該支付的數項。如果他們有特別的短暫需要，政

府會有其他協助他們的方法。因此，我認為我們就這方面所提供的資料已經

足夠。  
 
 
李華明議員問：主席，我很奇怪是由房屋司回答這項質詢。請問是否應由

生福利司作答？  
 
 
主席：由哪位官員作答，是由政府指定。或者你認為房屋司不適合回答，其

他官員較適合，但本席從答覆中看到，房屋司根本不同意你在質詢第一部分

所指的情況，就是說，他認為根本沒有貧窮的情況。你可能有不同的意見。  
 
 
MR HENRY TANG:  Mr President, in the fifth paragraph of the Secretary's 
main reply, it is said that the average median rent-to-income ratio for public 
housing tenants is 8%, but what is the median rent-to-income ratio for private 
sector tenants? 
 

 

房屋司答：主席，有關這方面，我們一般的理解是，私人樓宇住客所付的租

金，平均約佔他們收入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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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問：主席，房屋司的答覆第五段提到，房屋委員會把公共屋租

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訂為 15%至 18.5%這最高上限，而私人樓宇的租金與入

息比例中位數則為 27%，請問房屋司認為這數字是否太高，以致可能是社會

服務聯會所提到，也即是李華明議員所問及的導致貧窮的因素呢？  
 
 
房屋司答：主席，公營房屋所訂的租金政策，須顧及一般特別低收入的人士

各方面的情況。我們認為公營房屋須留給最有需要的人士居住，所以房屋委

員會按這策所訂的規限是 15%至 18.5%。至於私人樓宇方面，政府當然沒有

作出干預，但以一般住戶所付的租金比率來說， 27%是一個較為普遍的數

字。香港市民過往並沒有就此特別提出一些聲音。  

 
 
主席：馮檢基議員，你是否認為答覆未能完全回答你的質詢？  

 

 

馮檢基議員問：是的，主席。房屋司說過往沒有聲音，但我問這是否導致貧

窮的因素。  
 
 
房屋司答：主席，我不可以評論私人樓宇住戶支付 27%入息作為租金這數字

是否導致他們貧窮的因素。但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未有留意到這方面的支

出會令他們面對很大的困難。如果是暫時有困難的人士，政府會有其他計劃

照顧他們。  
 
 
羅致光議員問：主席，房屋司在主要答覆第一段提到的是中位數，第四段是

平均數，第五段也是平均數，但李華明議員問的是有關貧窮的問題。請問政

府有否第一段、第四段和第五段所述數字的最低 10%及最低 20%的相關數

字？  

 
 
房屋司答：主席，有關這些數字，我想以書面方式作答。（附件 I）  
 
 
張炳良議員問：主席，按照剛才房屋司給我們的答覆，房屋司是否代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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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政府不同意香港有貧窮問題；又政府並沒有任何機制，評估社會上貧

窮情況有否惡化或改善的跡象？  
 
財經事務司答：主席，其實我的同事房屋司在他的主要答覆第一段已經解釋

很清楚。基本上，任何一個社會，特別是在一個奉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

社會，更遑論是一個經濟轉型這麼迅速的社會，市民收入一定會出現不平均

的情況。至於說何謂貧窮、何謂絕對或相對貧窮，很抱歉，政府並沒有這些

定義。  
 
 至於說政府是否關心貧窮問題，其實政府一直都關心貧窮問題。據我記

憶，在兩個月前，立法局也曾就這問題進行議案辯論，作出詳細討論。剛才

房屋司亦有指出，對於那些低收入或需要援助的人，我們的社會是有一個保

障，一個安全網，也有一系列的資助。過往政府亦已清楚闡釋其立場，即如

果在財政狀況許可下，我們會繼續改善這些援助及資助，並改善安全網。這

是我們一貫的政策。我們認為，討論何謂貧窮，何謂不貧窮，何謂相對貧

窮，實際上並不是一件很有意義及有幫助的事，最重要的是可以做些甚麼

事。政府做的事及政策，一向都很清楚。  
 
 
任善寧議員問：主席，其實房屋司主要答覆的第二段，也承認有些市民較

窮，因為他說市民在收入方面的差距自然擴闊了，即表示他也承認有這問題

存在，不過他將範圍縮窄在受薪階級的收入差距。其實大家也很明白，真正

大的差距在於他們與更富有的高收入人士的差距。請問主席會否考慮在下次

會議請生福利司就富有人士與低收入人士的收入差距問題作答呢？  
 
 
主席：不能質詢主席。（眾笑）請問房屋司或財經事務司是否願意作出較學

術性和較實際的書面答覆？  

 
 
財經事務司答：主席，我們會盡力而為。（眾笑）（附件 II）  
 
 
李永達議員問：主席，我想澄清一點，許仕仁先生今天是以財政司，還是財

經事務司的身分作答？如果你稱他為財經事務司，可能降了他一級。  
 
 
主席：請財經事務司自己作答，因為你原本表示會以財經事務司的身分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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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眾笑）  

 
 
財經事務司答：主席，我今天在立法局是以財經事務司的身分發言。  
 
 
李永達議員問：主席，我剛才不是提出跟進質詢，而是要求澄清，所以你可

否容許我現在提出我的質詢呢？  
 
 
主席：尚有 4 位議員打算提出補充質詢，本席將會以此為限。  

 

 

李永達議員問：主席，在一次立法局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一項由差餉物

業估價署所進行的調查顯示，一些住戶現時的家庭收入，其中有 40%用以支

付租金，而房屋司剛才說，如果他們在支付租金方面出現困難，會有其他計

劃協助他們。我們撇開領取綜合援助金的人不談，對於那些收入稍高，不能

領取綜援，但支付的租金卻佔家庭收入 40%以上的住戶，政府有何計劃協助

他們呢？  
 
 
房屋司答：主席，政府現正考慮這問題。直至目前為止，我們並未有任何特

別的計劃。我們在考慮過後，會通知有關的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  
 
 
主席：李永達議員，你是否認為答覆未能完全回答你的補充質詢？  

 
 
李永達議員問：是的，主席。房屋司說會考慮，請問是甚麼意思呢？他說得

很含糊，究竟意思是指正在計劃，抑或正在討論，還是已進行了一些工作

呢？  
 
 
房屋司答：主席，我說考慮，是指政府內部正在研究這問題，暫時未有定

案。  
 
 
陳婉嫻議員問：主席，房屋司在主要答覆第四段說沒有數據或證據顯示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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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共樓宇的租金調整，導致有需要人士陷入經濟困境。我想提醒政府，有

關部門曾向立法局提供資料，表示私人樓宇一間房間的租金，佔租戶家庭入

息的 40%。請問這是否數據呢？當時這些資料是由規劃環境地政科提供的。  
 
 
房屋司答：主席，我在主要答覆第四段所說的數字，是指租金加幅的平均增

長率，而不是指租金佔入息的比例數字。  
 
 
陳婉嫻議員問：我覺得房屋司的答覆並不準確。事實上，那項調查包括了所

有加幅的數字，最後得出租住一間房間佔家庭入息四成。為何房屋司回答這

項質詢時說沒有數據呢？是否因為政府部門不同呢？  
 
 
房屋司答：主席，我想我在主要答覆已解釋得很清楚，我們並無數據支持私

人樓宇的租金調整會導致有真正需要的人陷入經濟困境。主要答覆就是這意

思，並沒有其他特別情況。就陳議員所提出的質疑，我覺得她似乎對我的主

要答覆第四段不太清楚。  
 
 
主席：陳婉嫻議員，房屋司的答覆已充分回答你的質詢。  

 
 
陳婉嫻議員問：主席，我只想說在同一政府，但一些部門有數據，一些卻沒

有。為何 ...... 

 
 
主席：陳婉嫻議員，你已經將質詢加入辯論性質。你的論點已經記下，大家

亦已聽得很清楚。  

 
 
楊森議員問：主席，兩位官員都說政府沒有界定貧窮的定義，這令我非常震

驚。我想問兩位司級官員，政府為設安全網而釐定的綜援標準，是否顯示政

府對貧窮的標準呢？  
 
 
財經事務司答：主席，剛才多位議員都用“貧窮”一詞來提出不同類型的質

詢，但實際上政府對“貧窮”一詞並沒有正式的定義。至於議員提到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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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包括社會保障，以及其他安全網所定的一些準則標準，是否可以作為

貧窮的標準，我覺得這樣一概而論是不太正確的，因為每一項服務的對象都

不同，可能是最需要援助的人，或具有其他資格的人，所以每種服務都不相

同。因此，我覺得不能以綜援金的標準，引申為政府對貧窮的絕對定義。我

覺得政府沒有這個立場。  
主席：楊森議員，你是否認為答覆未能完全回答你的補充質詢？  

 
 
楊森議員問：是的，主席，謝謝財經事務司的答覆。我希望他能澄清，政府

是否認為現時的綜援標準並不能被視為政府對貧窮的指標呢？  
 
 
財經事務司答：主席，以我所理解，這不可以說是一個絕對貧窮的指標，只

可以說是在財政狀況許可下，及在評估社會需要的情況下，我們暫時利用這

個標準來釐定綜援金的水平；而不是有了一個絕對標準，於是便利用這標準

來配合我們所提供的安全網服務。因為這安全網隨時可以檢討，並可作出修

訂。  
 
 

李華明議員問：主席，我想跟進李永達議員剛才提出的質詢。對於現時那些

住在私人樓宇，租金佔其入息 40%以上，而又合乎資格輪候公屋的人士，政

府會否考慮以租金津貼或其他形式，減輕他們未獲配公屋前的負擔？  
 
 
房屋司答：主席，這類建議以前也曾提出過，是民主黨一些成員建議我們這

樣做的。政府也曾加以考慮，並與房屋委員會部分成員進行討論。政府的結

論是，政府不應給予這類人士特別津貼。政府認為他們應該按照輪候方法，

等候編配公屋。  
 
 
Counterfeit Banknotes 
偽鈔  

 
2. 羅祥國議員問：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在過去 3 年，每年分別發現多少宗使用偽鈔的案件；以及每宗案

件所涉及金額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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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上述偽鈔案中犯罪者所用的犯案手法為何；該等犯罪者中，以

甚麼國籍人士居多；及  
 
(c) 政府有何措施，打擊使用偽鈔犯罪的行為；其成效為何？  

 

保安司答：主席，  

 
(a) 在一九九三年，共有 1 863 宗報的案件，涉及使用的偽鈔共 5 

813 張，面額約值港幣 307 萬元。在一九九四年，共有 1 984 宗

這類案件，所涉及的偽鈔共 7 509 張，面額約值港幣 441 萬元。

至於一九九五年，案件數目為 2 100 宗，所涉及的鈔票數目為 5 

657 張，面額約值港幣 333 萬元。這些數字是指銀行及巿民向警

方報的案件數目。大部分案件，都不涉及犯罪成分。在一九

九三年及一九九五年，僅各有 1 宗刑事案涉及使用偽鈔，涉及金

額分別為 7,000 元港幣和 43,500 美元。使用偽鈔的人，大多不

知道有關紙幣是偽鈔；他們其實是受害者。  

 
 警方除對報的案件檢取偽鈔外，亦採取積極的檢取行動。在

過去 3 年內，一九九三年所檢獲的偽鈔數目為 93 167 張、一九

九四年為 17 045 張，而一九九五年則為 9 345 張。這些鈔票的

面額約值，在一九九三年為港幣 7,200 萬元、一九九四年為

1,300 萬元，而一九九五年，則為 726 萬元。  

 
(b) 大部分案件是由銀行在一般銀行業務中發現，大多是商人在正

常營業過程中收到而存入的款項。許多國家的人士也涉及這些

案件，但並無任何國籍人士佔較顯著的比例。  

 
(c) 為打擊涉及偽鈔的案件，已採取以下措施：  

 
(i) 警方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及香港印鈔有限公司，定期商討本港

偽鈔的情況，以及在香港紙幣上加入一些防止偽造的設計特

色；  

 
(ii) 警方與海外執法機構保持密切聯繫，以交流有關偽鈔案的情

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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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警隊的商業罪案調查科，定期與銀行、金融機構和有關的政
府部門行簡報會，告知他們如何鑑定和處理偽鈔。  

 
 
 
這些措施令人對偽鈔提高警覺，在一九九三年偵破的偽鈔和有關

罪案為 4宗，到一九九五年，則增至 18宗，其中包括 (a)項所述的
兩宗刑事案件。因該類罪案而被捕者，亦由一九九三年的 4 人，

增至一九九五年的 19 人。  
 

 

羅祥國議員問：主席，我想就主要答覆 (c)部分 (iii)點提出跟進質詢。他說警
隊的商業罪案調查科會指導有關的部門和機構如何鑑定偽鈔。我近日到中國

旅行，發現不少城巿的酒店都不願意接受渣打銀行的 1,000 元面額鈔票，因

為不久前在香港發生的偽鈔案件涉及那種鈔票。請問政府有否與中國或其他

國家的有關機構聯絡，指導他們如何正確鑑定渣打銀行的 1,000 元面額鈔

票？若否，原因為何？  

 
 
保安司答：主席，據我們的經驗，部分在香港使用的偽鈔是由大陸或經大陸

運入香港的，所以在打擊偽鈔集團及有關罪案方面，香港警方已透過不同渠

道，包括國際刑警與中國公安當局交換情報，以及研究如何加強打擊偽鈔活

動。至於香港政府警方的商業罪案調查科是否有能力在整個中國這麼大的地

方，逐間酒店教他們辨認偽鈔，我相信這是沒有可能做到的，羅議員也應該

明白這點。  

 
  羅議員剛才的跟進質詢也提到，在他的經驗中，國內一些酒店因渣打銀

行曾出現偽鈔而拒收該行的鈔票。我希望他們不要有一個印象，以為只有渣

打銀行的鈔票才會出現偽鈔。當然，國內的偽鈔情況我並不得而知，但就香

港來說，其實過往 3 年所發現的港幣偽鈔，渣打銀行的鈔票只佔很少數，反

而香港匯豐銀行的鈔票佔大多數。這現象並不奇怪，因為匯豐銀行發行鈔票

的數目很多。  

 
  也許我要再澄清一點，我剛才提到關於偽鈔的數字，例如犯案或充公等

數字，並非全是港幣。其實香港的偽鈔案件涉及多國鈔票，而最大宗的不是

涉及港幣，而是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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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問：主席，其實我們最關心的是出現港幣偽鈔情況，因為港幣是

本地流通的貨幣。如果是外幣偽鈔，可能會經過很多找換店，由富經驗的專

業人士加以鑑定。因此，我關心的是質詢 (c)部分，如果發現有港幣偽鈔，
政府有否有效的措施，例如保安科或警方有否辦法通知巿民，指導他們辨

認？這可包括設立熱或透過電視或其他媒介通知巿民，令他們有所警覺，

或特別留意某類紙幣可能出現偽鈔。我希望保安司就這方面作出清晰答覆。  

 
 
保安司答：主席，保安科並沒有這種能力，因為保安科內沒有辨認偽鈔的專

家。警方的商業罪案調查科當然會有辨認偽鈔專家，如果發生大型偽鈔案

件，我相信警方會採取適當方法，透過各種媒介通知巿民他們所需要知道的

資料，包括在某一種程度上發放一些如何辨認偽鈔的資料。  
 
  不過，我們必須注意一點，要指導香港六百多萬人辨認偽鈔，根本是不

可能的事。如果巿民懷疑手上某張鈔票可能是偽鈔時，他們可以要求警方的

商業罪案調查科協助辨別鈔票的真偽。此外，如要辨別偽鈔，是需要很富經

驗，曾受訓練的人士才可做到，特別是如要辨別那些製作精美的偽鈔，更須

使用不同器材，例如紫外光燈等，普通巿民根本無可能做到。  
 
 
何俊仁議員問：請問保安司，如果警方也認為這是很複雜的事情，巿民是否

束手無策，即面對一些可能是偽鈔的鈔票，我們又不知真偽，真的別無他

法？保安司是否不能就怎樣辨別偽鈔向巿民提供意見，即不會設任何熱服

務？他的意思是否指巿民只可以賭自己的運氣？  
 
 
保安司答：我相信何議員並沒有聽清楚我剛才的答覆。我剛才說得很清楚，

如果巿民手上有一張鈔票，而是他們不知真偽的，但卻懷疑可能是假的，他

們又無法辨認時，他們可以要求警方的商業罪案調查科協助鑑別那張鈔票的

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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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問：主席，隨現時鈔票的形式有所轉變，即不是紙製的鈔票，

而是日後可能以卡的形式出現，請問政府在防止及打擊偽造電子貨幣方面會

採取甚麼措施呢？  
 
 
主席：這項補充質詢超出原質詢及原答覆的範圍，但如保安司願意的話，亦

可作答。  

 
 
保安司答：主席，我也不清楚陳議員所指的所謂電子鈔票或電子貨幣為何。

不過，如果以紙幣來說，警隊的商業罪案調查科及香港印鈔有限公司已向各

發鈔銀行作出指導，在香港印製的紙幣已包括了多項保安措施，例如高質素

的水印、保險、透視標記及凹板印刷幾何圖案等。這些保安的印刷做法也

可以增加製作偽鈔的難度，以減少偽鈔案件發生。  
 
 
主席：本席相信陳鑑林議員要另覓機會再提這項質詢，你提出的是電子貨幣

的問題。  

 
 
曾健成議員問：主席，請問保安司，如果一個人持有懷疑是偽造的鈔票，他

應該怎樣做呢？如果他想把偽鈔拿到商業罪案調查科鑑證，但在途中給警員

搜身找到該鈔票，那他可能被控藏有偽鈔。他應該使用何種途徑才可避免這

種嫌疑呢？請保安司教導一教下廣大巿民。  
 
 
保安司答：主席，如果一個人有一張偽鈔，但他沒有企圖使用那張偽鈔去購

買貨物或進行任何交易的話，警方是不會對這個人提出任何檢控的。我在主

要答覆 (a)部分提到，過去 3 年涉及偽鈔的案件每年有千多二千宗，但這些主

要是經報或經使用的。其實我也提到，大部分案件並不涉及犯罪成分，涉

及犯罪成分的只有兩宗，大家可以安心。如果巿民懷疑某張鈔票是偽鈔，拿

去鑑別時，警方是不會對他們提出任何檢控的。  
 
 
曾健成議員問：主席，保安司可否簡單說說，例如巿民可以利用電話預約，

說明鈔票編號，然後才到銀行或商業罪案調查科加以鑑別，這樣就可以保障

那名巿民。否則，他可能有機會被警方或有關部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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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曾議員，已經相當清楚了。  

 
 
 
保安司答：我不可以代銀行說話，但我相信如果巿民有一張懷疑可能是偽鈔

的鈔票，想拿去商業罪案調查科鑑證，而他致電該科預約，我相信該科會將

其電話記錄在案。我重申，一名普通巿民根本不可能知道哪張是偽鈔，如果

這樣亦會令他被警員控告他使用偽鈔的話，我簡直從未聽聞。  
 

 

Commemorative Stamps and Souvenir Covers on Hong Kong 
Paralympic Team 
香港傷殘人士奧運代表隊紀念郵票及紀念封  

 

3. 黃震遐議員問：主席，政府迅速地為奧運運動員行慶祝會及發行紀

念郵票，但傷殘人士遲遲未有相同的安排。政府可否告知本局，有否考慮為

紀念香港傷殘人士代表隊在一九九六年亞特蘭大傷殘人士奧運會的傑出成績

取得多面金牌而發售紀念郵票及紀念封；若然，將於何時發售；若否，原因

為何？  
 
 
政務司答：主席，近年來，郵政署每年所發行的專題紀念郵票，平均為 5 至

6 套。由於選用主題有限，所以競爭十分激烈。再者，由於所需籌備時間甚

長，每一年的專題及其設計最少要在 15 個月前確定下來。因此，郵政署不

可能於最近的將來，發行紀念郵票來表揚傷殘運動員的傑出成就。  

 

    不過，由於設計及印製專題紀念封所需的時間短暫得多，所以郵政署

於徵詢香港業餘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意見後，已在本年十月二十九

日，發行紀念封，紀念本港傷殘人士在一九九六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中所取得

的優異成績。  

 

 
黃震遐議員問：主席，政府表示郵政署不可以在最近將來發行紀念郵票表揚

這些傷殘人士的傑出成就，那麼政府可否告知本局，郵政署在“不最近的將

來”，即何時，會發行這些紀念郵票？如果不打算發行這些紀念郵票，是否

政府歧視這些傷殘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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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答：主席，或許我應解釋一下香港發行郵票所需的時間。其實，由準

備至完成其他工作，需時 30 個月之久。剛才我說的 15 個月，是指如果我們

在找到主題及確定設計後，印製郵票所需的時間。所以，如果我們現在，或

者不說現在，而是今年八月底才考慮採用這個題目作專題，我們所需的時間

是 30 個月。所以我們沒有考慮在最近的將來以此作為專題郵票。這並非歧

視，因為不是所有事情都會發行郵票的。例如在今年的奧運會，本港得到優

異的成績，獲得第一面的金牌，我們也沒有計劃發行專題郵票。  

 
 
黃震遐議員問：主席，政府並沒有回答我的質詢。我是問在“不最近的將

來”會不會發行？但政務司的答覆卻是說最近的將來未能發行，但“不最近

的將來”會否發行？  
 
 
主席：黃議員，已經相當清楚了。政務司。  
 
 
政務司答：主席，我剛才說所需時間是 30 個月之久，我們現在沒有預備提

到 30 個月以後的事。我們現在沒有計劃發行這些郵票。  
 
 
何敏嘉議員問：主席，在政府的答覆中說每年的專題設計最少要在 15 個月

前確定下來。請問政府最近發行的李麗珊紀念郵票是 15 個月前已知道她會

贏取金牌，還是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已過了 15 個月？  

 
 
主席：還是不論贏輸均會印製？（眾笑）  

 
 
政務司答：主席，這是一項很好的質詢。我們在 30 個月前沒有水晶球看到

李麗珊能贏取金牌。這是一個誤解。我剛才說的是專題紀念郵票，每年發行

5 至 6 套，這些是一套一套的郵票。以今年而言，我們曾發行的專題郵票

有：鼠年紀念郵票，一九九六年奧運會郵票、香港出土文物紀念郵票、香港

群山紀念郵票、香港市區傳統建築物紀念郵票等；這些是我剛才所說的“紀

念郵票”。何議員剛剛說的普通市民所謂的李麗珊紀念郵票並非“紀念郵

票”，那是通用郵票小全張，並非新設計。假如各位尚未見過的話，我現在

有一樣本在此。其實，這是用現今香港 10 元面值的通用郵票印製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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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郵票並非重新設計，設計在於背景。發行這些小全張郵票所需時間短很

多， 3 個月內便可完成。或許有人會問：既然可以發行這款郵票，為甚麼不

為傷殘運動員發行郵票呢？（眾笑）幸好郵政署給了我答案。  

 
    我剛才說一般需時 3個月，但我們要明白，奧運會在七月底行，傷殘

奧運會在奧運會行後再行，所以李麗珊小姐勇奪第一面金牌，全港歡騰

慶祝時便決定發行這款小全張，那時是八月初，我手上的資料顯示郵政署於

八月三日決定印製這小全張，那時傷殘運動會仍未行。其設計需時甚短，

因為不用設計郵票，只需設計背景。在八月十六日已能把設計交給承印商印

製。因印製需時，所以在十月二十九日才發售。在八月十六日付印後，我們

在八月底便獲悉傷殘人士奧運會的好成績，當時我們不能更改既定而且印製

中的小全張，所以，當時曾考慮是否再發行另一款小全張，但我們發行郵票

的時間表非常緊密，如果有集郵的議員諒必知道，由十月底至十一月，我們

已按計劃發行很多其他不同的小全張。在十一月有 6 個不同的特別郵戳：聖

誕賀卡、聯合郵展、傳統建築物等，各種不同的工序已作安排。而在十二

月，因郵政署要應付聖誕節的大量郵遞服務，所以不能配合在這時發行，但

這並不表示是一項歧視。因為大家都知道，政府對於在奧運會所得到的成績

和在傷殘奧運會中得到的成績，同樣對運動員作出鼓勵。文康廣播司在這方

面說我們會成立一個運動員基金，這個運動員基金主要為普通和傷殘運動員

所用。這方面並不存在任何歧視的問題。  

 

 

曾健成議員問：我覺得問題是郵票基本上是遲了一個月，即那個男傷殘運動

員只是遲了 1 個月才取得 4 個金牌，同樣，不單止迎接的形式已有歧視，現

在連發行小全張都不顧及他，男女不平等，殘疾又歧視 ...... 

 
 
主席：曾健成議員，請提出你的質詢。  
 
 
曾健成議員問：我只不過希望政務司為那位男運動員再發行小全張。  
 
 
主席：請提出你的質詢。  
 
 
曾健成議員問：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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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是質詢時間，不是發表意見的時間。  
 
 
曾健成議員問：我想問政務司會否為張偉良發行小全張，以示公平？  
 
 
政務司答：主席，我剛才已解釋我們的考慮因素和其中的困難，所以，我們

決定不這樣做。但我想補充，香港運動員，其實不論是傷殘運動員或其他運

動員，在很多方面亦得到很多很好的成績。大家都知道，李麗珊小姐今次在

奧運會是零的突破，但我們要顧及到在傷殘運動會，其實我們一向的成績都

很好。在上一次傷殘奧運會，我們也得到金牌、銀牌、銅牌；這已並非零的

突破。但我們不是小覷或輕視他們在這方面的成就，不過，正如剛才已向各

位議員解釋，我們是有實際的困難，所以我們作出這個決定。  
 
 
劉慧卿議員問：主席，政務雖然司聲聲說不是歧視，但很多市民卻存有厚此

薄彼的感覺。如果要證明從政府的角度（遑論私人機構）沒有歧視，可否告

訴我們，今次對於慶祝這兩批運動員凱旋歸來，在政府所用的資源、人力、

物力，如何比較，以示政府其實是很公平的對待這兩批運動員？  
 
 
政務司答：主席，我以為你會說這項質詢的內容與原質詢及我的原答覆離

題。（眾笑）  
 
 
主席：政務司，你是否作這樣的要求？  

 
 
政務司答：是的，主席，可否請你作出裁決？  
 
 
主席：若可能的話，請你作答，因為黃震遐議員在提出第一項補充質詢時曾

提及 “歧視 ”的問題。  
 
 
政務司答：主席，這項質詢較難回答，因為當時我不在香港，所以不知道所

用的資源是多少，不過我看到文件顯示，其實總督或代總督都同樣接見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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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動員，同樣行慶祝典禮，致送了相同禮物給他們，而香港市民在歡迎

他們凱旋歸來時都同樣熱情，所以我自己察覺不到有甚麼分別。  
 
 
劉慧卿議員問：主席，我想政務司再作一項書面答覆，因他的答覆並不全

面，請讓我們知道所有數字。謝謝。  
 
 
政務司答：主席，如果我們的紀錄有這些數字，我會盡力而為（附件 III）  
 
 
謝永齡議員問：主席，很高興政務司帶同郵政局的小全張出現，其實如果大

家看到那小全張，便可以清楚看到表揚李麗珊有小全張、紀念封、明信片；

至於傷殘人士，則連個影兒也沒有，半張輪椅也沒有。肯定沒有平等待遇。

我的質詢是，如果日後香港運動員，無論是一般運動員或傷殘運動員，獲取

傑出成就，政府如何能避免像今次的不公平待遇？會否都發行紀念郵票？  
 
 
政務司答：主席，我首先想澄清一個事實，或字體太細我看不清楚，這套郵

票並非紀念李麗珊，雖然李麗珊的樣子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這套郵票主要是

紀念香港代表隊在百年奧運會取得卓越成績而發行，這裏並沒有提到是個人

的，是香港所有運動員的成就。  
 
 至於剛才說為何我們在這方面有小全張發行，對於傷殘人士卻沒有，

我已解釋得很清楚，我現在再說一次，這是因為時間上的問題，我們是有實

際困難，並且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我們在發行郵票方面有很多節目，所以未

能在這方面作出照顧。不過，我想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政府在一九八二

年，曾為第三屆遠東與太平洋區傷殘人士運動會發行過一套紀念郵票。所

以，不可以說政府在這方面有歧視。  
 
 
單仲偕議員問：主席，當本港運動員在不知多少年前在傷殘奧運會作零的突

破時，郵政署有否考慮為傷殘人士零的突破發行紀念郵票？如果那時沒有考

慮，為甚麼不考慮？當時若曾考慮，為甚麼不做？  
 
 
政務司答：主席，我唯一可以答的是我們沒有做過，但曾否作出考慮？原因

是甚麼？抱歉我不能回答。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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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震遐議員問：主席，政府說以前沒有做，不知為甚麼沒有做。現在小全張

趕不及所以不做，其實如果排到明年才發行小全張，相信市民同樣歡迎，傷

殘人士也會很高興，但政府到現在這一分鐘仍拒絕發行小全張，我已說過，

“不最近的將來”發行，我們仍會很高興，政務司卻解釋不到為何不可以這

樣做？不是歧視是甚麼？是虛偽。政府可否告訴我，為甚麼我們不向平等機

會委員會投訴政府這種虛偽和歧視的行為？  
 
 
主席：政府並非一個人，很難說政府是虛偽的。  
 
 
政務司答：主席，我覺得這項質詢很不公平，因為原質詢是關於紀念郵票和

紀念封，並沒有問小全張。我這張小全張是為市民和議員明白我們做甚麼

才提出來，但原質詢並不包括在內。  
 
 
黃震遐議員問：我原本未必問到，但既然提出來了，為甚麼政府不發行呢？  
 
 
主席：黃震遐議員提出的具體質詢是，會不會在不太最近的將來發行小全

張。  
 
 
政務司答：主席，既然今天各位議員有這樣的提議，我可以把這個信息帶回

郵政署考慮。  

 
 
Subsidiary Legislation on Tunnel Tolls 
隧道收費的附屬法例  

 
4. 黃偉賢議員問：就《大老山隧道條例》及《東區海底隧道條例》被理解

為沒有賦予本局實質權限修訂變更隧道收費水平的附屬法例一事，政府可否

告知本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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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上述理解是否反映運輸科在草擬有關條例草案時的原意；若

否，運輸科在何時達致上述的理解；及  
 
(b) 會否考慮修訂上述法例，明確規定本局具有修訂有關隧道收費

附屬法例的權限；若否，原因為何？  
運輸司答：主席，《大老山隧道條例》所載有關修訂隧道收費的條文，是以

《東區海底隧道條例》的條文為藍本的。這兩項條例規定，隧道收費是根據

總督會同行政局與隧道公司所達成的協議而修訂的。如雙方無法達成協議，

則可按照《仲裁條例》的規定，以仲裁方式解決。在準備回答這項質詢時，

我曾翻查紀錄，證實這是擬備《 1986 年東區海底隧道條例草案》的法律草擬

指示時的原意。政府在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二日就這項條例草案發給本局的參

考資料摘要內，也說明了這個立場。此外，在一九八六年七月二日的立法局

會議席上，當時的運輸司動議二讀這項條例草案時，也曾在演辭中向立法局

申明這點。演辭的有關部分，現引述如下：  

 

“最初的隧道費已經釐定，並載錄於條例草案的附表內。有關收費只可

在與總督會同行政局取得協議的情況下修訂；如不能達成協議，則以

仲裁方式加以修訂。”  

 

    《東區海底隧道條例》及《大老山隧道條例》訂明，運輸署署長可在憲

報刊登公告，藉以修訂隧道費。不過，這項規定是受到約制的；約制來自總

督會同行政局與隧道公司的協議，或來自根據《仲裁條例》經仲裁所達成的

裁決。雖然在憲報刊登的公告是附屬法例，因而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34（ 1）條提交本局審議，但立法局只可在符合第 34（ 2）條規定，即“修

訂方式不限，但須符合訂立該附屬法例的權力”的情況下，才可作出修訂。

換句話說，運輸署署長獲授權制定這項附屬法例，而他所受的限制同樣適用

於立法局。運輸署署長無權決定這項修訂隧道費公告的內容，他所發出的公

告內容，必須遵照隧道公司與總督會同行政局所達成的協議，或在無法達成

協議時，則須遵照經仲裁所得的裁決。假如本局能夠干預仲裁所得的裁決，

仲裁機制便顯然是形同虛設。立法局的法律顧問其實也下了同樣的結論。  

 

    總的來說，政府自草擬東區海底隧道和大老山隧道的條例草案至今一

向所抱持的立場，是修訂隧道費的方式，是根據總督會同行政局與隧道公司

所達成的協議，或在無法達成協議時，按照《仲裁條例》以仲裁方式作出裁

決，而仲裁結果即為最終的決定。政府的立場可從法例的訂定方式反映出

來。有關法例的作用，是令第 34（ 2）條不能運作。這條條文也一如《釋義

及通則條例》所有其他條文，是在“沒有相反用意的情況下”才適用。鑑於

規管隧道費修訂的法定條文措辭，政府對隧道公司的合約責任已寫在法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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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黃偉賢議員問：主席，本局在討論大老山隧道增加收費的問題時，副運輸司

梁世華先生曾多番向本局交通事務委員會強調本局是有權修訂《大老山隧道

條例》內的收費水平。請問運輸司，為何副運輸司一直都有這種理解，說本

局有實質權限呢？  
 
 
運輸司答：主席，我也曾問過梁世華先生有關這問題。梁先生說在他的記憶

中，他沒有說過立法局有權力修訂行政局與公司所達成的協議，他並沒有這

樣說。他只是說根據法例，以附屬法例的形式將這項決定在憲報公布。  
 
 
黃偉賢議員問：主席，我不知運輸司只是口頭詢問梁先生，還是曾看過有關

的會議紀錄？因為在會議上，我們確有同事問及本局是否有權修訂有關的收

費水平，而當時梁先生的答覆是：“是”。  
 
 
運輸司答：主席，我曾就此事口頭詢問梁先生。其實如果當時他如我今天的

答覆一般，把條文內的釋義清楚說出來，而不是簡單回答“是”或“不

是”，就不會引起誤會。  
 
 
劉健儀議員問：主席，《東區海底隧道條例》有關規管修訂隧道收費的條文，

顯然與舊海底隧道的相關條文有所不同。運輸司可否告知本局，一九八六年

時，為何會作出這項更改，即更改舊海底隧道的有關條文，而採用東區海底

隧道現時所採用的條文？  
 
 
運輸司答：主席，在概念和政策上，其實東區海底隧道和大老山隧道有關修

訂收費的模式，是與舊海底隧道的政策概念一致的；而在文字上是經過十多

年後而有所修改。但其實有主要改變的並不是東區海底隧道與舊海底隧道，

而是西區海底隧道與東區海底隧道，兩者之間是有明顯的改變。東區海底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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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與舊海底隧道是沒有改變的。  
 
 
劉健儀議員問：主席，我不太明白運輸司的解釋，也許他並不明白我的質

詢。我是問為何《東區海底隧道條例》有關修訂隧道費的條文與舊海底隧道

有所不同？簡單來說，東區海底隧道的收費修訂建議在行政局通過後，立法

局便無權過問；但舊海底隧道的情況則似乎有所不同。我想問運輸司，為何

在八六年制定《東區海底隧道條例》時，採用了與舊海底隧道不同的條文，

令立法局無權過問有關的收費更改？  
 
 
主席：問題是立法局無權就舊海底隧道收費的更改提出修改，而新隧道的收

費更改雖然在憲報刊登，但立法局仍然無權修改。為何有新的寫法？  

 

 
運輸司答：主席，我看過有關兩條海底隧道的條例，文字上是有所不同，但

政策上是一致的。至於當年為何會用不同文字來表達同一項政策，我要回去

再作考究，然後以書面方式答覆劉議員。（附件 IV）  
 
 
陳偉業議員問：主席，運輸司對這兩條條例內有關立法局修訂權的理解，與

我們過去多次討論隧道收費時的理解，甚不相同，特別是與我們在審議《西

區海底隧道條例草案》時所提出的解釋有很大分別。請問運輸司，就有關立

法局的審議收費權力，除了《大老山隧道條例》和《東區海底隧道條例》外，

還有哪些條例是有同樣限制的？  
 
 
運輸司答：主席，總括來說，有關隧道的條例，會有 3 種不同的方法。例如

《海底隧道條例》、《東區海底隧道條例》和《大老山隧道條例》的政策目

的是一致的，那就是修改費用時，是由行政局與公司進行商討，在達成協議

後，便正式作實。如果不能達成協議，便作出仲裁。第二種是政府擁有的隧

道，例如獅子山隧道，修訂收費的方法是必須經立法局通過。第三種便是

《西區海底隧道條例》和有關三號幹通入元朗那段由私人投資經營的條

例。那個機制與經立法局批准的方法，或東區海底隧道和大老山隧道的方法

完全不同。在這項新的條例內，設有機制說明在甚麼情況下，在哪一年公司

可以根據甚麼情況來調整收費。因此，實際上是有 3 種不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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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問：主席，我是問立法局審議收費的權力，除了在《大老山隧道

條例》和《東區海底隧道條例》下受到剛才運輸司所說的原則影響外，還有

否其他條例，與他所說的管制模式相類似？  
 
 
 
運輸司答：主席，有 3 條隧道是採用這模式的，即東區海底隧道、海底隧道

和大老山隧道。  
 
 
主席：陳議員，你是否問及運輸科負責的其他政策範圍，例如渡輪、巴士

等？如果是這樣的話，便超出了原質詢的範圍。如果只是隧道方面，運輸司

的答案是 “沒有 ”。  

 

 
陳偉業議員問：日後有機會我會再提出質詢。謝謝主席。  
 
 
黃偉賢議員問：主席，根據運輸司的答覆，本局無權修訂大老山隧道的加費

水平。現時大老山隧道公司出現嚴重虧損，年年大幅加價。請問運輸司，現

時大老山隧道公司因經營不善以致大幅虧損，並將責任轉嫁至使用者身上，

市民的權益如何才可以獲得保障？  
 
 
主席：此補充質詢完全脫離原質詢及原答覆的範圍。  

 
 
Legal Aid Service 
法律援助服務  

 
5. 張漢忠議員問：主席，據悉法律援助署 (“法援署” )在處理一宗船員
在船上意外身亡的索償案件時，把入稟程序拖延了 3 年，並弄錯與訟人船隊

的資料，令原訴人無法成功索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法援署委派律師處理案件的準則；  
 
(b) 有何補救措施，以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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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接受法律援助的人士，因法援署犯錯而蒙受損失，可以循何種

途徑投訴及索償？  
 
 
 
 
ATTORNEY GENERAL: Mr President, the case referred to in this question 
relates to the accidental death of a stevedore who was handling cargo on board a 
ship in Hong Kong waters.  Legal aid was granted to his widow, who brought 
two actions in respect of that accident: one was an action against the deceased's 
employers; and the other was against the ship and its sister ships.  The writs in 
respect of both actions were issued within the statutory time limits.  No 
problems have arisen in respect of the action against the employers.  That claim 
is pending before the courts.  Problems did, however, occur in respect of the 
action against the ship and because of them, the action can no longer be pursued.  
I would, however, like to emphasize that it cannot be assumed that the widow's 
claim for compensation has suffered in any way.  As I have just said, her claim 
against the employers is still being pursued.  The answers to the three specific 
questions are as follows. 
 
 (a) After legal aid is granted, the Department will decide whether the 

case should be handled in-house or assigned out to a solicitor in 
private practic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nature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case involved.  Cases handled in-house are 
assigned to lawyers in the appropriate sections having regard to their 
level of experience and workload. 

 
 (b) The problems that occurred in the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ship were 

caused by reliance on information about the identity of the 
shipowners, and of other ships owned by the shipowners, which 
proved to be inaccurate.  The Director of Legal Aid has issued 
guidelines to members of his Department as to the best procedures 
to adopt to obtain accurate information on such matters. 

 
 (c) Aided persons who are aggrieved by the performance of the Legal 

Aid Department may lodge complaints directly with the Director of 
Legal Aid or with the Commissioner for Administrative Complaints.  
They may also consider bringing legal proceedings against 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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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are alleged to have been negligent in handling their claims. 
 
 
 
 
 
張漢忠議員問：主席，昨天有一份報紙報道另一宗案件，指出有一名離婚婦

人指法援署失職，以致追討贍養費得不償失。其實，這類報道是很常見的。

法援署有何機制及程序，以監察該署律師或獲外發案件的私人執業律師，在

辦理案件時不會觸犯這麼簡單的程序錯誤？而昨天所報道的投訴，是關於程

序上延誤發出法庭傳票給該婦人的前夫，以致她不能索償。只是一些很簡單

的時間上的程序，法援署有沒有辦法可以杜絕該類錯誤呢？  
 
 
ATTORNEY GENERAL: Mr President, as indicated in paragraph (b) of my 
main answer, in respect of the problems that arose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 
Director of Legal Aid has already issued guidelines to members of his 
Department as to the best procedures to adopt to obtain accurate information on 
such matters as that set out in paragraph (b) of the main answer.   
 
 As regards the question of supervision, the Department has a number of 
Directorate Grade officers responsible for supervision of the work of their 
respective sections. I should add that the Department is bidding for funds to 
create an additional post of Assistant Director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the training of its staff.  In addition, the Legal Aid Services Council is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the work of the Department as a whole. 
 
 
MISS EMILY LAU:  Mr President, the Attorney General said that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ship cannot go forward because of inaccurat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identity of the shipowners, and so on.  Can he inform 
this Council who in the Department made a mistake and why he went on to say 
that it cannot be assumed that the widow's claim for compensation has suffered 
in any way if no action can be taken in this regard? 
 
 
ATTORNEY GENERAL:  Mr President, let me answer the second of those 
supplementaries first.  As I have said in my main answer, there were two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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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ught out of the one accident.  One was brought against the employers of the 
dead stevedore.  The second was an action against the ship, the shipowners and 
its sister ships.  The first action, which I would regard as the primary action, is 
an action in negligence to claim compensation arising out of the claim by the 
widow arising out of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  That claim is still alive, is 
pending for the courts.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premature to assume, until that 
case has been concluded, that the widow would have suffered any loss in 
recoverable damages as a result of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  I think it is simply 
premature to jump to that conclusion. That action is being proceeded with as a 
pre-trial review coming up shortly, and I would imagine that it would proceed to 
trial some time next year. 
 
 In relation to the action against the ship, the solicitor handling the case 
within the Department was acting on the advice of outside counsel, a member of 
the Bar who had been briefed to act as counsel in this case, who advised that an 
action against the ship, the shipowners and its sister ships should be brought.  
Very unfortunately, and I think that when the Department first submitted this, 
there was reliance placed on inaccurate information.  The 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frankly from the wrong source.  And that is now the subject matter of 
guidelines issued by the Director advising members of his Department as to the 
best procedures to be followed to obtain 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matters 
in the future. 
 
 
黃震遐議員問：主席，律政司提到死者遺孀可以入稟法院，對涉嫌疏忽職守

的人員提出起訴。法援署會否協助這名遺孀提出起訴；若會的話，有沒有告

訴該遺孀她是有權這樣做的？  
 
 
ATTORNEY GENERAL:  Mr President, as I have said, it would be premature 
to jump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widow will have suffered any loss at all 
because the main action against the employers is still proceeding.  And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to reach a conclusion as to whether or not she has suffered any 
loss until that action has actually been completed.  I think it would be premature 
to speculate about what course would be adopted until the questions of liabilities 
and demand for damages have been settled by the cou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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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震遐議員問：主席，律政司沒有回答我的質詢。我的質詢問得十分清楚。

如果該遺孀想起訴這個可能疏忽職守的人員的話，那麼法援署會否協助她提

出起訴呢？以及法援署有否向她解釋，如果她有不滿的話，是可以提出起訴

的？我希望就此點提出質詢，並非關於她的權力或利益有否受損。  
 
 
ATTORNEY GENERAL:  Mr President, I am afraid the misunderstanding is 
Dr HUANG's.  Until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ction against the employers, 
there can be no assumption made as to whether or not the widow would have 
suffered loss.  That is a future speculative question.  If she recovers 
compensation, and I have to be careful here because I do not want to prejudice 
pending proceedings before the court on an action for damages, if the widow 
recovers damages, then she will not have suffered any loss.  I repeat what I said 
in my main answer that persons who are aggrieved can consider bringing legal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LAD if they believe that they have suffered loss as a 
result of the negligent handling of their cases by Legal Aid counsel.  But I stress 
that in this case, that question cannot be addressed until the conclusion of the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employers. 
 
 
黃震遐議員：主席，他依然在繞圈子。  

 
 
主席：黃震遐議員，你認為哪部分未獲答覆？  

 
 
黃震遐議員問：原答覆的最後部分其實亦提到那個原則，即如果那人依然感

到不滿的話，是可以提出起訴的。而我的質詢就是當那人希望起訴一個法援

署聘請的人員時，那麼法援署會否協助該苦主去起訴那個由法援署所聘請的

人員呢？以及法援署會否告知苦主他是有這項權利呢？  

 
 
ATTORNEY GENERAL:  I can give no better answer than I have already 
given to Dr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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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原質詢 (c)段及答覆 (c)段現已眾所周知，但本席相信黃議員的質詢
是，在此情況下，假設該苦主能通過入息審查，法援署會否接辦這宗案件，

代表該苦主入稟控告法援署。  

 
 
 
ATTORNEY GENERAL:  Let me answer that, Mr President, in the general 
and not in relation to this case, for the reasons which I have explained four times.  
You cannot establish whether or not the widow will be aggrieved until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that she has suffered a loss.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establish 
that until the case has been concluded.  I speak now generally.  If a person 
wishes to bring legal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LAD, the LAD will assign outside 
counsel to advise that person whether or not he got a claim against the LAD. 
 
 
劉千石議員問：律政司可否告知我們，在法援署過往的案件中，有沒有獲提

供法援的人士因為法援署犯錯而蒙受損失？法援署有否主動告知他們有何權

利，以及協助他們入稟法院呢？  

 
 
ATTORNEY GENERAL:  Mr President, I will endeavour to find out from the 
Director whether he can give that information.  It would be helpful if we can put 
that into a timeframe because that is a very broad general question with no time 
constraints on it at all.  So if Mr LAU wants to reduce it to a sensible timeframe 
I will see what I can do. (Annex V) 
 
 
主席：劉千石議員，可否定一個時限？  

 
 
劉千石議員問：主席，我想是過去 3 年，好嗎？同時，如法援署沒有這樣做

的話，律政司會否告知法援署署長其實他應該這樣做的，即告知苦主其權利

以及為他們提供援助？  

 
 
張漢忠議員問：主席，律政司可否告知本局，在委派署內律師和外發給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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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律師辦理案件時，是否以相同準則去進行監管？因為從許多個案可以看

到，外間的私人執業律師不受一些程序的監管，以致在程序上犯錯。是否兩

種律師都按相同的準則處理案件？  
 
 
 
ATTORNEY GENERAL:  Mr President, as I have said in my main answer, 
after legal aid has been granted, the Department will first of all decide whether 
the case should be handled in-house or be assigned out to a solicitor in private 
practice.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 solicitorial work, if I can put it like that, 
was dealt with in-house.  But counsel of the private Bar was briefed to act as 
counsel to give advice.  The criteria for assigning counsel at the private Bar is a 
matter for the Director.  I do not have the precise criteria to hand.  I will ask 
the Director to supply with the information and give a written reply. (Annex VI) 
 
 
MISS EMILY LAU:  Mr President, the Attorney General said that it is 
premature to say whether the widow would have suffered any loss, but it is true 
now that the action against the ship cannot go forward because of a mistake 
made by counsel.  Should the widow not assume that she would not be able to 
get whatever compensation she might have been able to get under that action?  
And also would the Attorney General tell us what action has the Department 
taken against the barrister concerned, that is, whether he has been struck off the 
list, or with a black mark put against his name, or what? 
 
 
ATTORNEY GENERAL:  Perhaps I could just clarify, Mr President, that the 
two actions do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widow would necessarily get two 
separate amounts of compensation.  It is frequently the case, when we got more 
than one person who is allegedly responsible for an injury, to sue not just one 
person, but more than one.  But you do not get double damages.  So that is 
why I say you cannot assume that the unfortunate widow will have as well lost 
out because of the mistake in the Department in not securing the action in respect 
of the ship. 
 
 As regard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question, the Department has reviewed 
what has happened in this case and in the unfortunate circumstances, th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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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issued guidelines to members of his Department as I have said.  But having 
regard to all the circumstances, the Director has concluded this is not an 
appropriate case in which to take disciplinary action. 
 
 
MISS MARGARET NG:  Mr President, can I invite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clarify his position in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because usually we understand 
that the Director of Legal Aid is not responsible to the Attorney General.  But 
on this occasion, the Attorney General is answering questions and it appears 
that he is answering questions on behalf of the Director of Legal Aid. Could he 
perhaps clarify that situation? 
 
 
ATTORNEY GENERAL:  Mr President, resisting the desire to admit that I am 
a masochist, the question raises no issues of policy concerning the LAD.  It is 
filled with what I might call issues of law and legal procedure.  Since I believe I 
am the only designated public officer qualified in law, it was felt that I was 
perhaps the most appropriate designated public offic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But I am grateful to the Honourable Member for making a point that I would 
wish to underscore that I have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irector of Legal Aid.  
The Director operates entirely independently and certainly independently of me.  
It is just on this occasion, I drew the short straw. (Laughter)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Taiwanese Visitors 
台灣旅客  

 
6. MR HOWARD YOUNG asked: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respective numbers of arrivals from Taiwan visiting the 

territory or on transfer during the 12-month period before and after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Macau Airport in October 1995;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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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how the number of arrivals from Taiwan during the 12-month 

period after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Macau Airport given in the 
answer to (a) above compares with those from Japan, South Korea 
and Singapore in the corresponding period?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Mr President,  
 
 (a) The Macau International Airport (MIA) has commenced operation 

since November 1995 although it was only officially opened on 8 
December 1995.  During the 12-month period prior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MIA, the number of visitor arrivals from Taiwan to Hong 
Kong was 1 748 000.  During the following 12-month period, the 
number of visitor arrivals from Taiwan was 1 757 000, representing 
a small increase of 0.48%. 

 
  As regards the number of transfer passengers arriving from Taiwan, 

the latest data we have available is up to September 1996.  During 
the 11-month period from November 1995 to September 1996, the 
number of transfer passengers from Taiwan was 791 200 as 
compared with 810 900 for the period from November 1994 to 
September 1995, representing a drop of 2.4%. 

 
 (b) Visitor arrivals from Japan, South Korea and Singapore recorded 

growth rates of 37%, 18% and 25% respectively over the 
corresponding 12-month period. 

 
 
Regulation of Safety Airbags 
監管安全氣袋  

 
7. 劉健儀議員問：根據美國的交通意外統計數字顯示，身材矮小的司機

及兒童在交通意外發生時較容易被彈出的安全氣袋擊斃。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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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政府有否統計本港過去 3 年，在交通意外發生時，因安全氣袋彈

出而令司機及前座乘客免受傷害的數字，及因安全氣袋彈出而

令司機及前座乘客受傷害的數字；若有，該等數字分別為何；  
 
(b) 鑑於汽車安裝安全氣袋日趨普遍，政府如何監管安全氣袋的操

作；及  
 
(c) 政府會否採取措施，防止上述因安全氣袋彈出而造成傷害事件

的發生？  
運輸司答：主席，  
 

(a) 當局沒有就氣袋在交通意外中充氣的個案存備統計資料。不

過，我們會記錄交通意外的原因；要是氣袋充氣是導致交通意

外的原因，我們會記錄下來。過去 3 年，據報有 1 宗意外是由於

氣袋在行車途中突然充氣所引致的。意外中， 1 名乘客受了輕

傷。  

 

(b) 我們現正研究如何監管氣袋的裝置，並就此徵詢海外有關當局

的意見。我們特別留意美國的情況，因為有關當局就這課題進

行研究後，已提出多項建議。例來說，我們會研究向製造商

提出減慢氣袋充氣速度的建議。一俟研究完成後，我們會考慮

修訂法例，監管氣袋的裝置，以策安全。  
 
(c) 在未制定長期規例前，政府初步會發放新聞稿和辦簡報會，

告誡駕車人士勿讓兒童或嬰兒坐在裝有氣袋的前座上。  
 
 
Police Officers under ICAC Investigation 
被廉政公署調查的警務人員  
 
8. 周梁淑怡議員問：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在過去 5 年來，在職警務人員被廉政公署調查的個案共有多少

宗；  
 
(b) 在上述的個案中，有多少個案的調查時間分別是  
 

(i) 少於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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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1 至不足兩年，  
 
(iii) 兩至不足 3 年，及  

 
(iv) 3 年或以上；  
 

(c) 有關當局有否機制決定被調查的警務人員應否停職留薪；若

否，會否及如何設立該機制；  
 
(d) 在 (a)項所述的個案中，有多少宗個案涉及受調查的警員由於廉

政公署未能在兩年內完成調查，而被長時期停職候查；及  
 
(e) 有關當局有否規定廉政公署就個案進行的調查須在若干時間內

完成調查及在有證據的情況下提出檢控，又或檢討應否繼續調

查仍未完成的個案；若否，原因為何？  
 

 

保安司答：主席，  
 

(a) 過去 5 年來，在職警務人員被廉政公署調查的個案數目如下：  

 

年份  個案總數  

  

一九九一  255 

一九九二  260 

一九九三  389 

一九九四  413 

一九九五  362 

一九九六  

（截至十一月十三日止）  

335 

 
(b) (a)項個案的調查時間細分如下：  

 
 調查時間  

     

年份  少於 1 年  1 至 2 年  2 至 3 年  3 年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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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  228 22 3 2 

一九九二  213 39 8 0 

一九九三  340 44 5 0 

一九九四  369 41 3 0 

一九九五  344 18 0 0 

一九九六  

（截至十一月 

  十三日止） 

335  0 0 0 

 
 

(c) 根據《警隊條例》第 17 條，警務處處長為公眾利益起見，可飭

令督察級或以下警務人員停職。警司級或以上警務人員的停職

事宜，則受到《殖民地規例》第 60 條規定；停職權力由總督轉

授予公務員事務司。不論有關警務人員屬何職級，決定其停職

與否，主要以公眾利益為依歸。每宗個案均須按個別情況考

慮。  
 
(d) (a)項個案中，有 21 宗需時兩年以上才完成。其中有 4 宗個案，

共拘捕了 11 人，他們均在被捕時開始停職。至於其餘 17 宗個

案，因無警務人員被捕，故無人被停職。  

 

 上述 11 名被捕警務人員，由被捕時起計至被正式起訴提堂為止，

其停職期如下：  
 

停職期  警務人員數目  
  
1 天   1 

4 個月   1 

1 年   1 

1 年零 8 個月   7 

2 年零 10 個月   1 

 11 

=== 

 
(e) 廉政公署的調查並無時間限制，因為施加限制，既不可行，又

不恰當。不過，廉政公署的調查進度，內外均受到監察。內部

方面，總調查主任定期檢討調查進展，首席調查主任亦會在適

當情況下加以覆檢。如屬重要的調查工作，首長級人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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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討論／會議，檢討進展。外界監察方面，如調查中的個案

涉及下述情況，其進展須每隔 6 個星期向審查貪污報諮詢委員

會匯報：  
 

(i) 調查超過 12 個月；或  
 
(ii) 有關人員已保釋超過 6 個月；或  
 
(iii) 調查所涉及的性質非常重要或複雜。  

 

 

 

Disposal of Vacant Non-departmental Quarters 
空置高級公務員宿舍的處理  

 

9. 葉國謙議員問：副公務員事務司在本年四月表示，政府已實施一套出

售及出租高級公務員宿舍計劃，以減少宿舍單位過剩的情況，並成立工作小

組，以檢討有關計劃的進度及制訂應變措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截至本年十月底為止，空置高級公務員宿舍的數量、所在地點

及總面積分別為何；  

 
(b) 有關上述計劃的最新進展為何，目前有多少 (a)項所述的空置單

位已列入該計劃之內；及  

 
(c) 自推行上述計劃以來，是否仍有宿舍單位過剩的情況；若然，

原因為何？  
 
 
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  

 
截至一九九六年十月底，高級公務員宿舍空置單位的數量和分布  

 
    通常，所有公務員騰出的宿舍單位時，宿舍編配委員會均會發出通
告，以求把空出的單位重新編配給合資格的公務員。沒有編配的過剩單位，

則會視乎情況而定，出租給市民、改作政府／團體／社區用途或予以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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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共有 217 個單位已移交給政府產業管理署作上述用途。我們已

選定了一些高級公務員宿舍地皮，計劃重建，現時正安排公務員遷出這些單

位。此外，我們預期能夠持續騰出更多宿舍單位。截至本年十月底，各區空

置的高級公務員宿舍共有 20 個，可供編配給公務員入住。有關地點和樓面

面積的詳情載於附件。這些空置單位其中 4 個已納入出租計劃內。  

 
    位於壽臣山的麒麟閣和舂坎角的美景臺已定於明年年底出售，現時居
住在該兩處的住戶需要遷出，預期他們會入住上述的空置單位。我們已發出

搬遷通知書給有關住戶，讓他們有 1 年時間作出居住安排或申請其他宿舍。  

 
 
 
出租過剩高級公務員宿舍的進展情況  
 
    一九九六年十月三十日，我們開始把過剩的高級公務員宿舍出租。截
至十一月二十三日為止，首批 149 個單位當中，有 103 個已成功租出。我們

現正把更多的單位推出，市場上的反應良好，我們有信心，這些宿舍單位會

很快租出。  
 
出售過剩高級公務員宿舍的進展情況  
 
    我們現正遴選地產代理，代政府出售過剩的宿舍。倘中央投標委員會
通過遴選結果，入選地產代理的名單及其他有關資料將於十一月底公布，而

宿舍單位則會在十二月開始出售。  
 
推行高級公務員宿舍租售計劃後宿舍過剩的情況  
 
    這套計劃旨在確保過剩的宿舍，可以合乎經濟效益的方法處置。在當
局最終透過各種方法處置這些不再有用的宿舍前，我們暫時會繼續實施這套

計劃，確保過剩的宿舍得到適當使用。  
 
 

附件  
 

可供編配的空置高級公務員宿舍一覽表  
（截至九六年十月底為止）  

 
 地點  空置單位數目  樓面面積（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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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扶林道 122 號   1 195 

   

白加道域多利大廈   1 136 

   

摩星嶺道翠海別墅   1 180 

   

何文田山道 15A 仁禮花園   1 209 

   

廣播道   1 200 

   

赫德傑道   2 253 

   

理徑理苑   1 152 

西貢萬基台   3 218 

   

舂坎角美景臺   1 220 

   

干德道翠錦園   1 244 

   

禮頓山園   7 147-194 

   

總數  20  

 
 
Descendants of Gurkha Soldiers Applying for Permanent Stay in 
Hong Kong 
退役駐港喀兵子女申請來港永久定居  

 
10. 羅叔清議員問：據報道，最近有為數不少自稱退役駐港喀兵子女的

尼泊爾人湧入本港，以趕及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前領取香港永久性居民身

分證，並留港工作。而估計該等合資格申請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的人士數

以萬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過去 1 年內，每月有多少退役駐港喀兵子女獲批准來港永久定

居；批准的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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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目前尚有多少宗退役駐港喀兵子女申請來港永久定居的個案

正在審批中；及  

 
(c) 政府會否考慮採取措施制止此等人士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前

湧入本港，以免對勞動市場構成壓力？  

 
 
保安司答：主席，議員質詢中所提到的，是已有香港英國屬土公民身分的尼

泊爾裔人。  

 
 當現行的《英國國籍法令》在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開始實施之前，駐港

喀兵所生的子女，根據當時有效的《英國國籍法》，可獲取“英籍人士，

聯合王國及殖民地公民”身分。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當現行的《英國國籍

法令》生效時，所有在該日之前憑出生而成為“聯合王國及殖民地公民”的

人，包括駐港喀兵所生的子女，都成為香港英國屬土公民。由於凡屬香港

英國屬土公民均有香港居留權，故上述喀兵的子女，也有香港居留權。因

此，他們有權領取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  
 
 基於上述背景，現謹按議員質詢的先後，依次答覆如下：  
 

(a) 駐港喀兵的子女，在過去 12 個月來，獲發香港永久性居民身

分證的每月數目如下：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211 一九九六年五月   402 

十二月  293 六月   262 

一九九六年一月  178 七月   347 

二月  130 八月   347 

三月  260 九月   332 

四月  272 十月   398 

總數     3432 

 
註：上述數字內有 680 人曾向英國駐尼泊爾的大使館申請英國國民

（海外）護照，因而獲發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  
 
 他們獲發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因為他們已經證實擁有英

國屬土公民身分，因此具備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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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目前仍在處理的個案有 1 692 宗。  

 
(c) 對於擁有香港居留權的人士，當局不能拒絕入境，但會審慎核

實所有聲稱具有英國屬土公民身分人士的身分。此外，亦請留

意，駐港喀兵的子女，如在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出

生，並不會獲得英國屬土公民身分。這是由於在一九八三年一

月一日生效的《英國國籍法令》訂明，在英國屬土出生的人士，

在出生時，其父母任何一方必須在香港定居，才可獲得香港英

國屬土公民身分。駐港喀兵並非在香港定居，因此，他們的

子女，如在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出生，將不會獲得香港

英國屬土公民身分。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Degree Places 
香港教育學院的學位學額  

 
11. DR DAVID LI asked: It is learnt that a certain number of the existing   
14 500 full-time first-degree places at the seven tertiary institutions funded by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GC) will be allocated to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HKIEd) in an effort to boost teacher training.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at effects the allocation 
of first-degree places to the HKIEd will have on the first-degree places offered 
by the UGC-funded institutions?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r President, our 
present policy is to provide a total of 14 500 first-year first-degree (FYFD) places 
to cater for at least 18% of the 17 to 20 age group population.  
 
 The planning process for the 1998-2001 triennium has only recently 
started and student number targets for individual UGC-funded institutions and 
the HKIEd have yet to be finalized. 
  
 Any FYFD places provided by the HKIEd (conditional upon external 
validation of the programmes by the Hong Kong Council for Academic 
Accreditation), as well as any additional places to be offered by the UGC-funded 
institutions on new or existing courses in the 1998-2001 triennium, w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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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d towards the overall target number.  Some internal and inter-institutional 
redistribution of student numbers might be required and the effects would be 
examined by the UGC,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institutions. 
 
 
Municipal Councils' Overseas Study Tours 
兩個市政局的外地考察  

 

12. 陳偉業議員問：有關兩個市政局議員每年組團往外地考察事宜，政府
是否知悉：  
 

(a) 自一九八六年至今，兩個市政局議員組團出外考察的次數及所

花的公帑總額分別為何；  
 
(b) 在 (a)項所述的考察中，有多少次是涉及視察廁所及環境生問

題；所花的公帑數目為何；及  
 
(c) 核數署署長有否對兩個市政局使用公帑出外考察的事宜進行衡

工量值式核數；若否，政府如何監察兩個市政局在出外考察方

面的開支？  
 
 
文康廣播司答：主席，  

 
(a) 根據區域市政總署和市政總署提供的資料，自一九八六年以

來，區域市政局組團往外地考察的次數合共 23 次，市政局則有

58 次。區域市政局在這方面的開支合共 940 萬元，市政局則為

564 萬元，兩局在這方面的開支合計是 1,540 萬元。  

 
(b) 根據兩個部門提供的資料，區域市政局在 23 次組團往外地考察

當中，有 8 次是專為研究環境生服務及設施的，其中一次考察

的研究課題包括公廁管理；這些考察的總開支約為 330 萬元。另

有 3 次考察，除研究環境生服務外，還考察其他市政服務，但

考察環境生服務的開支，無法分開計算。  

 

 在市政局 58 次組團往外地考察當中，有 7 次重考察公眾生

和環境生的事務，開支合共 63 萬元左右。市政局並無特地組

團到外地考察公廁。不過，一九九三年的第一屆公廁服務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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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討會，以及一九九六年的第三屆研討會，則有 1 位市政局

議員應邀以演講嘉賓身分出席；酒店費用和登記費等開支，由

主辦國支付，而其他開支，例如機票和保險費、當地交通費、

電話費等雜項開支，合計 2 萬元，則由市政局支付。該位市政局

議員出席第三屆公廁服務國際專題研討會，機票是自費購買

的。市政局議員每年往外地考察，通常都會研究多個範疇的事

務，有些考察團的行程包括研究公廁及公眾生事務。因此，

我們無法確定個別考察範疇的分項開支。  
 
(c) 核數署署長並未對兩個市政局的海外考察團進行任何衡工量值

研究。兩個市政局在政策和財政上完全自主，因此政府不宜監

察兩個市政局的開支。根據《區域市政局條例》（第 385 章）及

《市政局條例》（第 101 章），兩個市政局的開支，完全由兩個

市政局各自決定。不過，這兩項條例也規定，兩個市政局的帳

目必須由核數署署長審核，有關這些帳目的報告書須提交總督

以及立法局省覽。此外，兩個市政局的總開支須因應收益來釐

訂。兩個市政局的收益主要來自差餉，而差餉收益是按照差餉

徵收百分率釐訂，這個百分率須由立法局決議通過。  
 
 
Financial Provisions Earmarked for Three New Hospitals 
撥供開設 3 間新醫院的款額  

 
13. MISS CHRISTINE LOH asked: Does the Government know of the 
respective total financial provisions earmarked for the setting up of the three 
new hospital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viz. Tai Po Nethersole Hospital, North 
District Hospital and Tseung Kwan O Hospital?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Mr President, details 
regarding the total financial provisions earmarked for the construction, including 
furniture and equipment, of the three hospitals as provided to the Finance 
Committee are as follows: 
 
Projects Capital and Recurrent Costs 
  
Tai Po Nethersole Hospital Total capital expenditure of $680 

million was approved by the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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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on 10 February 1998 with 
the recurrent cost estimated to be $158 
million at 1987-88 price level.  The 
approved project estimate was later 
revised to $1,038.7 million on 16 April 
1993. 

  
North District Hospital Total capital expenditure of $1,690.35 

million in money-of-the-day prices* 
was approved by the Finance 
Committee on  19 November 1993 
with the recurrent cost estimated to be 
$560 million at 1993-94 price level. 

  
Tseung Kwan O Hospital Total capital expenditure of $2,047.29 

million in money-of-the-day prices* 
was approved by the Finance 
Committee on  21 July 1995 with the 
recurrent cost estimated to be $540 
million at 1995-96 price level. 

 
* Money-of-the-day prices show the estimated cost of a project after 

allowing for forecast inflationary increase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A breakdown of non-staff related expenditure is set out below: 
 

 31 March 
1993 
($m) 

31 March 
1994 
($m) 

31 March 
1995 
($m) 

31 March 
1996 
($m) 

     
Specialist supplies and 
drugs 

1,051 1,216 1,373 1,560 

     
Other supplies including 
utilities, linens and 
hospital maintenance 

1,016 1,177 1,368 1,636 

     
            Total 2,066 2,393 2,740 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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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Stock Storage Accounts 
個人儲存股票戶口  

 
14. 詹培忠議員問：政府是否知悉 : 
 

(a) 現時，為何個人投資者不可以在中央結算所開設其本人直接管

轄下的儲存股票戶口；及有關當局有否考慮於短期內開設此等

儲存股票戶口；及  
 
(b) 有關當局有否估計上述的情況有否促使個人投資者選擇與有銀

行背景的證券商交易，因而影響沒有銀行背景的證券商的業

務？  
 

財經事務司答：主席，  
 

(a) 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該系統”）的設計，是一個“批發”結

算所。因此，如沒有經過重大修改和加以發展，投資者不能直

接參與該系統。不過，透過獨立戶口及附寄結單服務，該系統

的參與者可提名投資者及其他人士，從香港結算直接收取結

單，這些結單顯示他們透過該系統的有關參與者，在該系統所

持證券的買賣情況。  
 
 讓投資者成為該系統的直接參與者，是香港結算的策略計劃中

一個重要發展項目。香港結算在檢討過所涉及的問題後，最近

已為投資者直接參與該系統擬訂一個運作模式，並會於短期內

進行公眾諮詢。香港結算估計，為使個人投資者可在現有的該

系統開設戶口，將需要 18 個月的籌備時間，包括就該運作模式

進行為期 4 個月的市場諮詢，以進行所需的系統發展、設備安裝

和該系統的規則和運作程序的修訂。  
 
(b) 政府當局和香港結算都沒有任何資料或統計數字，去評估上述

情況有否促使個人投資者選擇與有銀行背景的證券商交易。無

論如何，投資者是否直接參與該系統，會否導致有銀行背景與

無銀行背景的證券商之間的業務增減，都是很難斷定的。這是

因為投資者選擇證券經紀時，通常會考慮多個因素，包括經紀

的收費、所提供服務的質素和範圍、報價和落盤服務、與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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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熟程度和經紀的信譽。  
 
 
Shooting Protected Wild Birds at Mai Po 
米埔受保護野生雀鳥遭射殺  

 
15. 梁耀忠議員問：近日有報道稱米埔沼澤區內發生射殺受保護的野生雀
鳥的事件。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有關當局何時首先知悉上述事件；估計至今有多少受保護雀鳥

遭射殺；及  
 
(b) 有關當局有何措施，防止上述事件再次發生？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  
 

(a) 報道所指的射殺雀鳥事件，是發生在深圳河北岸而非米埔沼澤

區。我們在十月十四日收到首宗這類報告，在十月三十一日再

收到另一宗。不過，我們並不知道遭射殺雀鳥的數目。  
 
(b) 我們十分關注報道所指的射殺雀鳥事件。我們在收到首宗報告

後，已通過邊境聯絡渠道，向中國當局提出這事。此外，我們

也向中方提供了進一步的資料和一些照片，並促請他們採取有

效措施，防止這類事件再次發生。隨後，我們知道深圳當局進

行了數次拘捕行動，此後便再沒有關於這類事件的報道。我們

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情況。  
 
 
Remunerations Payable to KCRC Retiring Chairman 
九廣鐵路離任主席的酬金  

 
16. 單仲偕議員問：就九廣鐵路公司 (“九鐵” )主席即將離任，政府是否
知悉：  
 

(a) 九鐵主席在離任時可獲取的酬金總額為何；及  
 
(b) 歷屆九鐵的每一位行政總裁／董事局主席在離任時分別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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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金總額為何？  
 
 
運輸司答：主席，九鐵主席兼行政總裁是按合約條件聘任的。合約訂明，他

在完成合約後可獲發一筆約滿酬金，以代替退休金；但不會有其他特別報

酬。此外，由於現任主席兼行政總裁會在約滿後才離任，因此不會出現約滿

前離職所引起的賠償問題。  
 
    九鐵的上一任主席沒有兼任行政總裁。因此，他除了獲得象徵式的董
事袍金外，並沒有獲發任何酬金。他屬下的兩名前任總經理，則按聘用合約

所訂條件獲發酬金。他們在九鐵服務約滿後，只獲發合約訂明的約滿酬金，

而沒有退休福利或特別報酬。  
 
 
 
Contaminated Waste from Germany 
德國運港的污染廢料  

 
17. 劉慧卿議員問：據報道，自本年四月起，德國一間塑膠廠將 700 噸受

污染廢料存放在 50 個貨櫃內，運來本港傾倒。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有關部門有否接獲上述廢料運進本港的申請；  
 
(b) 該 700 噸廢料是否已被傾倒在本港範圍內；若否，有關部門將會

如何處理；及  
 
(c) 有否檢討《廢物處理條例》能否有效杜絕廢物自外地運進本港的

問題；及會否考慮修訂該條例，以加強有關部門在此方面的權

力？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  
 

(a) 沒有。上述廢料是在一九九六年四月運抵本港的，當時《廢物處

理條例》之下有關入口許可證的規定尚未生效。入口許可證的規

定在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才開始實施。  
 
(b) 上述廢料並沒有在本港傾卸，目前仍儲藏在原來的 50 個貨櫃

內，並存放在一個貨櫃裝卸場。《管制有害廢物跨境運輸及其處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November 1996 
立法局  ─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55 

置的巴塞爾公約》訂明，倘廢物的付運程序未能完成，其原產國

必須將廢物收回。環境保護署現正與有關機構聯絡，以確保該

批廢料能盡快運返原地。  
 
(c) 我們曾檢討《廢物處理條例》，並在一九九五年對該條例作出修

訂，規定運進或運出本港處理的有害及受污染廢料，以及運進

或運出本港處理的無害及未受污染廢料，均須領取許可證。新

條文已於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生效。我們會在未來數月監察這

些新管制措施的成效，並會在有需要時，考慮再制訂一些措

施。  
 
 
Public Hospital Staff Establishment and Expenditure 
公立醫院的職工人數及開支  

 
18. 黃震遐議員問：有關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醫院的職工人數及
開支，政府是否知悉：  
 

(a) 過去 5 年，每年的行政人員、醫護人員及其他非醫護人員的數目

及職員開支分別為何；及  
 
(b) 同期間，每年的開支（不包括職員開支）為何；請以行政開支、

醫療方面的開支及非醫療方面的開支分項列出？  
 
 
生福利司答：主席，醫管局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接管所有由當時的醫院事

務署管理的公營醫院，因此，在一九九二年以後才有全年數據可供參考。過

去 4 年，醫管局每年僱用的行政、醫療和非醫療人員數目及有關費用表列如

下：  
 
 截至一九九三年三

月三十一日的年度  

截至一九九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的年度  

截至一九九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的年度  

截至一九九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的年度  

 

 

 

職員人數  費用  

(百萬元 ) 

職員人數  費用  

(百萬元 ) 

職員人數  費用  

(百萬元 ) 

職員人數  費用  

(百萬元 ) 

行政／管理  

人員＃  

416 228 530 320 617 410 668 489 

醫 療 人 員 (醫

生 、 護 士 和

22 288 7,373 23 122 8,670 24 384 10,220 26 076 1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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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職 醫 療 人

員 ) 

非醫療人員  

 

15 815 1,937 16 992 2,244 18 308 2,626 19 924 3,124 

總計  38 519 9,538 40 644 11,233 43 309 13,256 46 668 15,711 

 
#  因公營醫院在一九九二至九五年間逐步採用新管理架構而開設的職位。  
 
  與僱用職員無關的分項開支表列如下：  
 
 截至一九九三

年三月三十一

日的年度  

截至一九九四

年三月三十一

日的年度  

截至一九九五

年三月三十一

日的年度  

截至一九九六

年三月三十一

日的年度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專科物品和藥物  
 

 

1,051 1,216 1,373 1,560 

其他物品（包括

雜物和被服）以

及醫院的維修保

養費  
 

1,016 1,177 1,368 1,636 

總計  2,066 2,393 2,740 3,196 

 
 
Application for Modifications to Identity Cards 
刪改身分證的申請  

 
19. MR HOWARD YOUNG asked: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a)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for the inclusion of the "***" symbol to, 

and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for the deletion of the "***" symbol 
from, the Hong Kong Permanent Identity Card in each of the past 
three years; and 

 
 (b) the eligibility criteria, application procedure and processing tim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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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 of each of the two categories of applications mentioned 
abov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r President, 
 
 (a)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for the inclusion of the "***" symbol to 

and that for the deletion of the "***" symbol from Hong Kong 
Permanent Identity Cards are as follows: 

 
Year Addition Deletion 

   
1994 1 745 7 

   
1995 1 475 4 

   
1996 

(January-October) 
1 346 2 

 (b) Hong Kong Permanent Identity Cards are issued to persons who 
have the right of abode in Hong Kong.  The categories of persons 
who are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s are defined in Schedule 1 
to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Cap. 115).  Any of these persons 
who has attained the age of 18 years or over and who is eligible for 
Hong Kong Re-entry Permit facilities is also eligible to have the 
"***" symbol endorsed on his or her Hong Kong Permanent Identity 
Card.  Holders of Hong Kong Permanent Identity Cards with the 
"***" symbol may apply for deletion of the symbol if they so wish.  
They will not be required to give any reason for their applications. 

 
  It should, however, be noted that the "***" symbol has no bearing 

on the holder's right of abode in Hong Kong or his or her national 
status.  Persons who are not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s can 
also possess identity cards with the "***" symbol. 

 
  The "***" symbol was created in the 1983 Identity Card Re-issue 

Exercise.  It simply denotes that the holder is of the age of 18 years 
or over and is eligible for a Hong Kong Re-entry Permit.  The 
Hong Kong Re-entry Permit is a document issued to facilitate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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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nd from China and/or Macau.  The following persons are 
eligible for a Hong Kong Re-entry Permit: 

 
  (i) persons wholly or partly of Chinese race who have either 

acquired the right of abode in Hong Kong or been granted 
unconditional stay in Hong Kong; and 

 
  (ii) persons not of Chinese race who have been granted 

unconditional stay in Hong Kong but cannot obtain national 
passports and do not hold travel documents of any countries 
or other region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asy Travel Scheme in 1987, 
holders of Hong Kong Identity Cards with the "***" symbol are 
exempted from producing Hong Kong Re-entry Permits or other 
travel documents at Hong Kong immigration control points for 
journeys to and from all places including China and Macau.   

 
 The procedure for both types of applications is the same.  The 
applicant will be required to apply in person with a duly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and to have his thumbprint and photograph taken 
for the production of a new identity card.  The processing time for 
an application for addition or deletion of the "***" symbol is 15 
working days. 

 
 
Closure of Securities Companies 
證券公司倒閉  

 
20. 羅祥國議員問：鑑於最近有證券公司倒閉，政府是否知悉 : 
 

(a) 自本年初至今，有哪幾間證券公司因出現財政困難或其他原因

而倒閉；及每間所涉及客戶不能取回的資金數目為何；  
 
(b) 上述公司的經營情況如資本額、管理方式及客戶類別等分別為

何；及  
 
(c) 有關當局會否採取措施加強監管證券業，以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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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促進證券業的發展 ? 
 
 
財經事務司答：主席，  
 

(a) 自本年初至今，有 3 間經營證券買賣的公司因出現財政困難或類

似原因而停業。由於有關方面可能會對這些公司採取法律行

動，故不宜公布其名稱。估計每間所涉及客戶不能取回的資金

數目分別為 4,700 萬元、 2,900 萬元和 1,200 萬元。  

 
(b) 其中一間公司以股東資金經營，資本額為 2,000 萬元，並由 5 名

證券商董事管理。其餘兩間則以獨資方式經營，資本額分別為

1,000 萬元和 740 萬。 3 間公司均接受現金客戶和按金客戶。  

 
(c) 保障投資者的利益、促進最高的商業道德和誠信標準，以及促

進證券業的發展，都是政府當局的目標。我們希望透過一個適

當的法律、規管和行政架構，來達致這些目標。為此，我們一

直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香港聯合交易

所和香港結算保持緊密聯繫。對於具體保障客戶資產方面，政

府當局和證監會都認為，由註冊證券交易商的管理層改善內部

管制制度，會有助這方面的工作。因此，證監會已編製了一套

有關管理、監督和內部管制的指引，並會很快公布這些指引，

諮詢公眾意見。  

 
 
GOVERNMENT MOTION 
政府議案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釋義及通則條例》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move the following motion: 
保安司動議下列議案：  
 
 "That the Post-Release Supervision of Prisoners Regulation, published as 

Legal Notice No. 446 of 1996 and laid on the tabl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30 October 1996, be amended in Schedule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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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in item 4 - 
  
 (i) by adding -  
 

"section 61  threats to destroy or damage property  
 section 62  possessing anything with intent to destroy or 

damage property 
 section 118E buggery with a defective  
 section 118F homosexual buggery committed otherwise than 

in private"; 
 

(ii) by repealing - 
 

"section 148  indecent exposure in public"; 
 
 
 
 
 

 (b) in item 6, by adding -  
 

"section 26  exposing a child whereby its life is 
endangered". 

 
He said: Mr President, I move the motion standing in my name on the Order 
Paper. 
 
 The Post-Release Supervision of Prisoners Ordinance establishes a 
Post-Release Supervision Scheme to help discharged prisoners reintegrate into 
society as law-abiding citizens, by providing them with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after release.  The Post-Release Supervision of Prisoners Regulation sets out in 
its Schedule 1 the sentences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Ordinance applies.  
Schedule 1 covers selected types of serious offences, such as triad-related 
offences, sexual offences and crimes of violence.  Prisoners who have 
committed these offences tend to have a greater need for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in their efforts to reintegrate into society.  The Fight Crime 
Committee has been consulted on the Scheme and the offences endorsed by the 
Committee have been included in Schedule 1 to the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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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ever, the House Committee has expressed concern that five offences 
which are related to some of the offences in Schedule 1 should also be included, 
and one offence, which attracts a maximum sentence below the condition set out 
in the Regulation, should be deleted from Schedule 1.  To address this concern, 
we propose to amend Schedule 1 as the House Committee suggested.  Let me, 
however, assure Honourable Members that the coverage of the offences in 
Schedule 1 will be reviewed at a later stage, in the light of experience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Scheme. 
 
 Mr President, I beg to move.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GOVERNMENT BILLS 
政府條例草案 

 

First Reading of Bills 
條例草案首讀  
 
TELEVISION (AMENDMENT) BILL 1996 
《 1996 年電視（修訂）條例草案》  

 

POST-RELEASE SUPERVISION OF PRISONERS (AMENDMENT) BILL 
1996 
《 1996 年監管釋囚（修訂）條例草案》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1(3).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會議常規》第 41(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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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條例草案二讀  
 
TELEVISION (AMENDMENT) BILL 1996 
《 1996 年電視（修訂）條例草案》  

 
THE SECRETARY FOR BROADCASTING, CULTURE AND SPORT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Bill to amend the Television Ordinance." 
 
文康廣播司致辭：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1996 年電視（修訂）條例草案》。  

 
 修訂《電視條例》的目的，是為在本港提供的自選影像節目服務制定法

規。  

 
 本條例草案旨在增設一個新的“節目服務牌照”類別，使《電視條例》

的各項適用的條文應用於這類牌照。  

 
 
 為達致這個目的，條例草案第 3(1)(a)條將“廣播”的定義引申應用於
提供以點對點方式傳送的電視節目服務。為免引起任何在定義上的疑問，附

表 1A 列明不會被視為節目服務的項目，例如視像通訊和交易服務。同樣，

附表 1C 亦清楚列明不屬於電視節目的項目，例如以文字或數據為主的影像
資料、電腦圖表和電子遊戲等。  

 
 條例草案第 3(1)(c)條將“節目服務牌照”納入“牌照”的定義，使廣
播事務管理局有權向提供節目服務的機構發出業務守則，並確保將目前監管

不符資格人士的條文，引申至節目服務持牌機構。  
 
 條例草案第 10 條容許節目服務持牌機構播放廣告。我們亦藉此將規管

廣告播放的條文，引申至收費電視廣播持牌機構，以便實施政府今年較早時

公布，容許收費電視播放廣告的決定。  
 
 條例草案容許節目服務持牌機構收取用戶訂費，但條例草案第 15 及 16

條訂明，節目服務持牌機構須就用戶訂費的收益繳納用戶訂費專利稅。  

 

 至於持牌機構相互的擁有權，條例草案第 18 條規定電視廣播持牌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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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獲得廣播事務管理局批准，才可以購入節目服務持牌機構的權益。另

外，這項條文亦取消目前電視廣播持牌機構對上行及下行星廣播持牌機構

作出投資所受到的限制。政府可以根據這項條文，容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投

資於 Galaxy，並向該公司簽發上行及下行星電視牌照。  
 
 當局在今年較早時完成了收費電視檢討，其中一項建議，是將“不合適

人士”的定義引申至包括出版本地報章的公司或對其行使控制權的公司。條

例草案第 3(1)(b)條將此項決定落實。至於在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我們
公布這項政策之前，已對電視廣播持牌機構行使控制權的報章出版商，我們

建議可獲豁免。這一點在條例草案第 3(1)(b)條有所訂明。  
 
 要完成整個法規，《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和《電訊條例》均需要有相

應的修訂。條例草案第 19 條旨在授權廣播事務管理局管理節目服務牌照的

事務，並授權電訊管理局指示電訊系統與節目服務持牌機構進行聯網接駁，

並在需要時訂定聯網接駁的條件和條款。  
 
 
 
 
 視乎條例草案能否早日獲得通過成為法例，使當局能盡快發出節目服務

牌照，香港有可能成為全球率先以商業規模提供自選影像電視服務的地方。

若成事的話，不單止有助拓展本港的科技基礎，還可為消費者提供多種不同

的選擇，這個前景實在令人振奮。  
 
 因此，我籲請議員優先審議這項條例草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並建議本局通過這項條例草案。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POST-RELEASE SUPERVISION OF PRISONERS (AMEND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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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監管釋囚（修訂）條例草案》  
 
THE SECRETARY FOR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Bill to amend the Post-Release Supervision of Prisoners 
Ordinance." 
 
He said: Mr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Post-Release Supervision of Prisoners 
(Amendment) Bill 1996 be read a Second time. 
 
 This Bill principally seeks to empower police officers, and certain officers 
of the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to arrest and take into custody any 
person who has failed to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a supervision order under the 
Post-Release Supervision Scheme and is unlawfully at large. 
 
 The Post-Release Supervision of Prisoners Ordinance establishes a scheme 
to help discharged prisoners reintegrate into society as law-abiding citizens, by 
providing them with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after release.  The Ordinance is 
expected to come into effect on 30 November 1996.  Under this Ordinance, the 
Post-Release Supervision Board may suspend the supervision order of a person 
who has failed to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e supervision order, and if such a 
suspension order is made, the Commissioner of Correctional Services may order 
the recall of the person involved into custody.  However, the Ordinance does 
not specifically empower officers to arrest this person and take him into custody.  
Such powers are provided in other legislation involving supervision of prisoners, 
such as the Detention Centres Ordinance and the Drug Addiction Treatment 
Centres Ordinance. 
 
 It is highly desirable, indeed necessary, to specify powers of arrest in the 
Post-Release Supervision of Prisoners Ordinance.  Failure to do so will 
seriously hamper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Scheme.  Unfortunately, this has 
not been done, hence, the need to rectify the omission through this amendment 
Bill. 
 
 Thank you, Mr President.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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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AMENDMENT) (NO. 2) 
BILL 1996 
《 1996 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6 November 
1996 
恢復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六日動議二讀辯論  
 
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二讀議案之議題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Second time. 
條例草案經過二讀。  

 
Bill committed to a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3(1). 
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3(1)條的規定，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議。  

 
 
EMPLOYEES' COMPENSATION (AMENDMENT) (NO. 2) BILL 1996 
《 1996 年僱員補償（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0 July 1996 
恢復於一九九六年七月十日動議二讀辯論  
 
陳婉嫻議員致辭：主席，有關這項修訂條例草案，工聯會 3 位議員只能勉強

接受。  

 

  這項條例草案是有關給予因工受傷工人的假期問題。按照舊例，因工受

傷要 3 日以上才可領取補償，而補償額只是工資的三分之二。過去這條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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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受到勞工界大力批評，要求政府就這方面作出修訂。原因是因工受傷是

工人在工作期間受傷，為何他們要病上 3 天或以上才可取假呢？而在假期期

間為何只得三分之二工資呢？因此，我們過去一直對這條條例提出批評。  

 

  直至我們進入立法局後，我們準備就這條不合理的條例向立法局提交私

人條例草案，但政府卻以我們這條條例草案須耗費公帑為理由，不讓我們提

交這私人條例草案。面對這種情況，政府為了要平息局內議員及局外勞工界

的意見，急忙將這條例修訂。修訂的結果是，將過去因工受傷要病上 3 天或

以上才可領取三分之二工資改為 1 天也可以，但可領取工資只得五分之四。

這與我們原來想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內容仍有距離。我們建議因工受傷 1 天

已可領取 100%工資，而不是現時的五分之四。  

 

  不過，基於勞工顧問委員會各方委員討論這條例草案時，大家都認為可

先接受，於是工聯會的 3 位立法局議員只好勉強接受這條例草案。不過，我

們仍然希望政府考慮訂定補償為工資的 100%，而不是五分之四。我希望政

府盡速進行檢討。  

 

  謝謝主席。  
 
劉千石議員致辭：主席，嘉利大廈的世紀大火災事件令我印象最深刻除了是

烈沖天的驚人場面外，還有那群意外死者的家屬在極度悲傷之餘，要為辦

理後事和爭取賠償等事四出奔走。他們的苦痛和難堪場面，也令我們得到一

個教訓，那就是政府除了必須正視防火的重要性外，還應為意外不幸發生後

的傷者和死者的家屬提供合理賠償。《僱傭補償條例》正是要對這些因工受

傷甚至死亡的工友提供補償，而法定的補償越合理，就越不用工友和家屬四

出向僱主追討賠償，在意外發生之後還要疲於奔命。  
 
    不過，長久以來，這條《僱員補償條例》的保障一直遠不足夠。以本條
例草案建議改善工傷病假的工資為例，現行法例規定，在工傷病假期間，工

友只能獲取三分之二的正常工資。這條例草案也只建議增加至五分之四。我

希望大家想想，一名僱員因工作關係受傷致令他們不能夠工作，絕對不是他

們願意發生的事。他們因工受傷後，身心已經極為痛苦，如果還要被扣去部

分工資，對工友無疑是一個雙重打擊。我們堅持在工傷病假期間，僱員應該

獲得全薪。  
 
    當然，更令我們關注的是因工死亡補償的問題。人命何價呢？相信任
何死者家屬都會認為，無論給他們多少補償，都抵不上他們痛失的家人的生

命。不過，現行法例的補償額無論如何是極不足夠的。例如因工死亡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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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賠償額只是工友的 7 年工資，而永久性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最高補

償，也只得 8 年工資。這是政府必須檢討和改善的。此外，通常因工死亡個

案的補償，須待一年半載後才獲得發放，期間死者家屬的生活費可謂毫無保

障，因此法例有必要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主席，我希望政府主動對《僱員補償條例》作出全面檢討，積極改善對
因工受傷和死亡人士所作出的補償額。  
 
    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二讀。  
 
 
何敏嘉議員致辭：主席，民主黨支持這條例草案。對於這條例草案改善了有

關的津貼和工傷的日數等，我們覺得這始終是一個進步。當然，我們認為，

如果僱員因工受傷，他們應得 100%的工資津貼。我希望在今天進行修訂

後，能在短期內再見到有進一步的改善。  
 
 
 
 
  在審議這條條例草案的過程中，值得慶幸的是，無論勞工顧問委員會的

討論，以至今天立法局的討論，各政黨對這項修訂基本上並沒有很大分歧。

雖然在討論期間，一些工商界背景的議員和勞工界背景的議員對於工傷津貼

的百分比仍持不同意見，但總的來說，今天大家都同意，或有些議員勉強接

受五分之四的津貼額。  
 
  對於這結果，我認為政府其實是相當幸運的。因為在九四至九五立法局

年度結束前，我記得李卓人議員曾提過一條私人條例草案，要求將分娩假期

的津貼改為 100%。在那次修訂有了結果後，今次所討論的津貼，也很快地

跟當年定下的五分之四津貼掛。  
 
  我仍記得在李卓人議員動議這項修訂後，當時的勞工處處長葉澍先生

立即與各黨各派一同商量，並定下五分之四的津貼額。自那次之後，政府曾

承諾會在一九九五年立法局選後，再跟本局各方議員一起進一步商討有關

勞工法例的問題。但九五年的選行至今已過了一年半，政府完全沒有履

行承諾，從未與議員一起討論這問題。  
 
  今次這條例草案比較直接，分歧不算大，所以討論過程亦比較順暢。但

將來會有更多私人條例草案和不同黨派動議的修訂，它們將會有很多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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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如果我們不進行討論，這些問題很快便會出現。  
 
  主席，我們現在面對的這條條例草案是很簡單的。今天這項修訂所影響

的款項數目不算多，對工商界和勞工保險支出方面的影響也不算大，所以今

天可說是較易達到一個共識，這條例草案可以很易通過。可是，我預見將來

很多私人條例草案提出的建議所影響的款項數目會與今次不同。如果我們不

及早一起商討問題，我預見教育統籌科早晚會遇到大難題。  
 
  今次這條例草案算是商討得很快，勞工顧問委員會內的爭議也不大，比

較容易得到共識。不過，將來有很多事可以沒有共識，如果我們還不進行商

討，問題就會出現。屆時可能會在本局爭拗，甚至在勞工顧問委員會中談不

攏，令有關條例草案不能提交本局，以致議員須提出私人條例草案。  
 
  對於這條例草案，無論是勞方背景或資方背景的議員都會認為爭議不

大，會在有共識的情況下，同意五分之四的津貼。如果教育統籌科不做好協

調，每次都只告訴我們，政府今年已經準備了很多條例草案，提出多項改

善，請議員不要提出私人條例草案，我代表民主黨向教育統籌司表明，我們

是不會接受這答案的。  
 
  今天這條例草案的通過，我覺得政府很幸運，順風順水。在今天這樣順

利的情況下，我希望政府把握時間，去做好它應做的協調工作。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教育統籌司致辭：主席，我首先多謝各位議員支持《 1996 年僱員補償（修訂）

（第 2 號）條例草案》。  

 

    剛才我細心聽過陳議員、劉議員和何議員的發言後，我可以告訴大

家，我們會有既定的機制，包括勞工顧問委員會，經常檢討僱員的福利。同

時，我也可以在此保證，政府非常樂意跟立法局各位議員討論所有有關勞工

的問題。  

 
    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二讀議案之議題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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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read the Second time. 
條例草案經過二讀。  

 
Bill committed to a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3(1). 
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3(1)條的規定，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議。  

 
 
PROTECTION OF WAGES ON INSOLVENCY (AMENDMENT) BILL 
1996 
《 1996 年破產欠薪保障（修訂）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6 November 
1996 
恢復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六日動議二讀辯論  
 
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二讀議案之議題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Second time. 
條例草案經過二讀。  

 
Bill committed to a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3(1). 
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3(1)條的規定，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議。  

 
 
Committee Stage of Bills 
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本局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AMENDMENT) (NO. 2) 
BILL 1996 
《 1996 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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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s 1 and 2 were agreed to. 
條例草案第 1 及 2 條獲得通過。  

 
 
EMPLOYEES' COMPENSATION (AMENDMENT) (NO. 2) BILL 1996 
《 1996 年僱員補償（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Clauses 1 to 4, 6, 7 and 8 were agreed to. 
條例草案第 1 至 4、 6、 7 及 8 條獲得通過。  

 

 
Clauses 5 and 9 
條例草案第 5 及 9 條  

 

教育統籌司致辭：主席，我動議修正條例草案的中、英文版本第 5 條，以及

英文版本第 9(c)(i)條。修正案內容一如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所載。  
 
    第一項修正是將條例草案第 5 條“不少於 3 天”，更改為“超過 3

天”。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現行的規定，如果僱員在意外中受傷，暫時喪

失工作能力超過 3 天但不超過 7 天，僱主可與受傷的僱員，就他在暫時喪失

工作能力期間可獲得的補償，直接訂立協議。但這項規定並不包括暫時喪失

工作能力 3 天或以下的僱員，所以需要作出修正。  
 
    第二項修正涉及條例草案第 9(c)(i)條英文版的條文，純屬技術性的修
正，旨在使條例草案的中英文版行文統一。  
 
    主席，我謹動議議案。  
 

Proposed amendments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5 
條例草案第 5 條  

 
That clause 5 be amended, by deleting ""not less than 3 days and"" and 
substituting ""exceeding 3 days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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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9 
條例草案第 9 條  

 
That clause 9(c)(i) be amended ─ 
 
 (a) by deleting ""subsection"" and substituting ""subsection (1C)"". 
 
 (b) by deleting ""section 15"" and substituting ""section 15(1C)"".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s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修正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Question on clauses 5 and 9, as amended,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經修正的條例草案第 5 及 9 條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

過。  

 
 
 
 
 
PROTECTION OF WAGES ON INSOLVENCY (AMENDMENT) BILL 
1996 
《 1996 年破產欠薪保障（修訂）條例草案》  

 
Clauses 1 to 5 were agreed to. 
條例草案第 1 至 5 條獲得通過。  

 
Council then resumed.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條例草案三讀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reported that the  
財經事務司報告謂：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AMENDMENT)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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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1996 
《 1996 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had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out amendment.  He moved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已無經修正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他動議三讀上述條例草案。  
 
Question on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三讀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passed. 
條例草案經三讀通過。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reported that the 
教育統籌司報告謂：  
 
EMPLOYEES' COMPENSATION (AMENDMENT) (NO. 2) BILL 1996 
《 1996 年僱員補償（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had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 amendments.  He moved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他動議三讀上述條例草案。  
 
Question on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三讀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passed. 
條例草案經三讀通過。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reported that the 
教育統籌司報告謂：  
 
PROTECTION OF WAGES ON INSOLVENCY (AMENDMENT) BILL 
1996 
《 1996 年破產欠薪保障（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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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out amendment.  He moved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已無經修正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他動議三讀上述條例草案。  
 
Question on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三讀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passed. 
條例草案經三讀通過。  
 
 
MEMBERS' MOTION 
議員議案  
 
主席：議員議案。無法律效力之議案。本席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之

發言時限所提建議，而各位議員亦已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接獲有關通告。每位

動議議案之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有 15 分鐘發言，其他議員則每人各有 7

分鐘發言。根據《會議常規》第 27A 條，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逾時限，本席須
 令該議員停止發言。  

 
POLICY ON PEOPLE'S LIVELIHOOD FOR NEW HONG KONG AFTER 
1997 
九七後新香港民生政策  

 
MR FRED LI to move the following motion: 
李華明議員動議下列議案：  
 

“由於行政長官並非透過普選產生，候選人不必回應普羅市民對民生的

訴求，亦未能制訂全面的九七後新香港民生政策，對此本局深表遺

憾。”  
 
李華明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並已載列於議事程序表內

的議案。  
 
 之前幾次議案辯論已討論過特區行政長官選怎樣不民主了，我不想再

在這裏重複談論這個問題。今天我想說的，就是在這種小圈子選之下會產

生一些甚麼的民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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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代的政治理論中，“選”是一種最大的“政治投入”。候選人要

得到市民的支持，必先要仔細研究市民有甚麼需要，從而訂立切中時弊的政

綱，博得選民的支持；而普羅市民的需要，亦會透過選機制，變成了政府

具體的施政方針，這就是現代民主政制的精髓。  
 
 沒有了這種民主選機制，政府單憑官員的意願而施政，必然會訂出脫

離社會現實的政策，未能照顧市民的需要。浪費人力物力不在話下，嚴重

者，更可能因而加深社會矛盾，製造更多社會問題。  
 
 今次所謂“世紀造馬”的“特區行政長官”，完全是由一個小圈子選

出，而這個小圈子裏面，卻又全是工商界的天下， 400 名推選委員之中，

“工商、金融”及“專業”兩個界別合共 200 人，當然全部都是大商家、大

財團的代表；那些所謂“勞工、基層及宗教界”， 100 人之中又有 35 個商

人、 11 個中華廠商會成員、只有 23 個全部來自左派工會的“工會工作

者”。  

 

 我們再看看那些特區首長候選人，就更是名乎其實的有錢人：楊鐵樑曾

經是位高權重的大法官，原來楊先生從未乘搭過地鐵；吳光正是龐大商業集

團的董事，所以大條道理不知米價；而董建華更是大航運集團的大老闆，自

然無機會行過窮街窄巷。  
 
 
 固然，有錢人也可以做行政長官，不認識基層問題也可以慢慢學習，但

最大的問題是現時的所謂“選”，使他們根本不必回應普羅市民的需要；

所謂“選制度”，就是指有錢人加小圈子加中方壓力，只要候選人取信於

中方，“搞掂”推委，已可以登上行政長官的寶座。香港社會現正面對甚麼

問題、市民有甚麼需要，根本不在行政長官候選人考慮之列，即使候選人的

建議違背市民的意願亦不會令他落選。  

 
 就正如推委會行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會議前，有多個民間組織都對

候選人支持程度進行民意調查，但很可惜，候選人需要爭取的並不是這些接

受訪問的市民，而是那些在小圈子內的“真正選民”。大家試回想 3 位候選

人所取得的提名票數，再比對之前各項民意調查，就可以理解到期望候選人

會依循民意，只會是一種虛幻的空想，自欺欺人。  

 

 全港市民的民生訴求，就憑那一小撮 400 人的推委可以充分反映出來

嗎？答案絕對是個“不”字。再加上 400 人中根本絕少有基層代表，難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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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候選人的民生政策如此不濟！  

 

 現時 3 位候選人的政綱，正好充分表現了候選人在這方面的局限。當

然，他們的政綱中也有一些提及民生的部分，但只是“造樣咁做”，而且造

得很失敗，明眼人一看便知道這些只是點綴，使他們看來好像關心民生事務

而已。  

 
 各人的政綱都表示會照顧低下階層人士，但實際怎樣照顧呢？在一連串

的探訪活動中，董建華承諾會改善老人福利，巡區時又表示“一定要做

”；楊鐵樑探訪籠屋，對記者說“冇想過咁慘”；吳光正說：“貧窮無屋

住好辛苦，所以要在居屋方面入手”。這些全部都是我們這個多月來， 3 位

行政長官候選人所有的政綱、巡區的剪報。我們民主黨收集起來作一個整體

分析。但他們具體承諾了甚麼呢？他們哪個會說：“如果我當選，我要增加

老人綜援至某一個水平”嗎？  

 
 我們再深入看看他們的政綱。董建華的政綱洋洋六千多字，只有 110 字

談及社會福利，而且都只是一些空洞的原則，諸如“檢討現時福利政策”、

“加強對貧困單身高齡人士的照顧”、“改善公立醫院服務的質和量”等。

吳光正的政綱也好不了多少，同樣只是說甚麼是要改善要檢討，提供“少有

所托、老有所養”的安全網，至於具體是些甚麼，你跟我都不知道！  

 
 
 而楊鐵樑的政綱，較諸前兩位是詳細一些，但問題是他將所有東西都寫

了上去，在“完善社會服務”一段是這樣寫的：  
 

  “提供多元化的護老設施，協助有需要的家庭照顧老人，對殘障人

士提供教育訓練，就業保障，社區復康計劃，同時將精神障礙者納入殘

障福利照顧的範圍；提供完善的託兒服務及家居支持”  
 
看了這一段，我真感到啼笑皆非。楊先生似乎以為列出各種各類的社會服

務，再全部加上“改善”兩個字，就可以做出一份政綱！我會將此類政綱改

名為“佛跳牆”政綱，即是將各樣東西放在一個煲一起“滾”，我覺得認真

“搞笑”！  

 

 3 位候選人完全沒有提及的是：如何照顧老人？如何提供“優質醫療服

務”？如何改善低收入人士的生活？民主黨具體建議要將老人綜援金增加至

2,700 元，以改善老人生活；反對逐項醫療收費，以協助長期病患者；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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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外地勞工，以改善本地工人就業情況；推行中央公積金及老人金，以改

善退休人士的生活。  

 

 民主黨之所以提出這些建議，是因為我們多年來跟進民生問題，與市民

及社區團體廣泛接觸合作，清楚掌握現時社會主要在討論些甚麼，普羅市民

的民生訴求是甚麼；但最重要的，就是我們都是經選產生，（這個選是

由廣大市民參與投票，而不只是 400 人投票），我們需要向選民負責，要講

出大家心中的說話，否則，下次就沒有人選我們了。  

 

 即使是民主黨的“民間特區首長提名”，雖然不是正式選，也要將我

們這些建議和立場清楚告知市民。  

 

 我在此提出挑戰：吳光正說要改善老人生活，請他承諾當選後會將老人

綜援增加至 2,700 元；董建華說要改善房屋，請他訂出將所有籠屋居民遷入

公屋的時間表；楊鐵樑說要增加就業機會，就請他承諾當選後停止輸入外地

勞工。  

 

 我提出的問題，不是在於“商人治港”，也不是因為候選人對民生問題

認識不深，基本問題是候選人根本不必面對廣大市民，自然不必對具敏感性

質的問題表態，所以提出一些不邊際的政策原則，說一些不會惹起爭議的

東西，例如：教育、家庭等。  

 

 

 面對一九九七這個香港新紀元，其實我們本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擺脫殖民

地政府那種短視、割裂的政策制訂方法，重新思考香港社會的未來路向。這

本需要有魄力的人站出來締造新香港的社會政策，但在我們面前的 3 位候選

人，就連以往港英政府的水平也遠及不上，我們如何期望由他們來創造新香

港呢？  

 

 當然，這樣子的選制度，對這些人抱以過高的要求和期望，是不切實

際的。但這 3 位候選人既然要當行政長官，卻沒有行政長官應有的氣魄；天

天站出來推銷自己，但面對真正問題時卻又閃閃縮縮，實在令人覺得太過

分。對此，本人對 3 位候選人感到非常失望。  

 

 稍後，作為各項社會民生政策發言人的其他民主黨議員，將會分別就福

利、勞工和房屋等政策發言，他們會更深入剖析現時 3 位候選人在民生政策

上的流弊。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November 1996 
立法局  ─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77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動議議案。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周梁淑怡議員致辭：主席，李華明議員今天的議案，不但邏輯上出現嚴重謬

誤，並且與事實完全不符，實在不值得大家支持。  
 
 首先，議案第一部分說，由於行政長官並非透過普選產生，候選人不必

回應普羅市民對民生的訴求。這個假設，不知論據何在。香港一向由總督主

政，而總督從來不是由普選產生，但平心而論，歷任總督都必須回應普羅市

民對民生的訴求。雖然他們在這方面的成就未必能盡如人意，但回想在香港

很特殊的發展和社會渴求下，歷屆總督帶領的政府也有努力回應，亦有一定

的成績。事實上，任何主政的人都不能忽視人民對各方面的訴求。試想如果

生活條件長期下降或不獲改善，政府又怎能在天怒人怨，民憤不斷上漲的環

境中治理一個地方？  
 
 從另一個角度去看這問題，在一些西方民主國家，行政長官也不一定由

普選產生，英國就正是一個例子。首相馬卓安是保守黨的黨魁，而他是乘

保守黨贏得國會多數議席而坐上首相寶座，並非由普選產生。那麼他又是否

不必回應普羅市民對民生的訴求呢？所以我說原議案的邏輯上有不妥之處。  
 
 主席，一點不可不提的事實是，在特區首長的選過程中，有人因為不

獲民意支持而不敢落實前些時表達過的參選意願，更有想參選人士因民望顯

示不被接受而未能出成為候選人，所以我認為如果說普羅市民對特區首長

的競選沒有影響是錯誤的。  
 
 至於議案的第二個論點，即“亦未能制訂全面的九七後新香港民生政

策”，充分顯示了李議員沒看過這 3 位候選人的政綱，或注意他們 3 位在近

期的公開活動和發表的言論；更沒有看他們 3 位今早向推委會發表的治港藍

圖及理念，（據我所知，今早的會議由電視台現場直播，所以市民都可以看

到。）因為如果他有心注意的話，就絕對不會作出議案中的批評。事實上， 3

位不單止制訂了九七後的民生政策，其中連如何去鞏固香港的經濟以改善我

們最關心的房屋、教育和老人福利等問題，也有很清晰的勾劃。如果候選人

無心聽取這些意見，就無須探訪這麼多團體，包括民主黨在內。我希望他們

在發表意見時，能反映他們透過這些探訪所得知的種種問題。我敬請李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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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以事論事，以積極的態度去評論 3 位候選人的政綱，以協助他們能更了

解問題，以求策劃更完善的對策。  
 
 主席，以上是我對議案的看法和反對的原因。雖然剛才李華明議員說不

想再提本局前些時進行的辯論的種種要點，但其實今天的議案跟其他辯論一

樣，有更重大的含意，就是對行政長官並非由普選產生表示遺憾，亦即是說

對《基本法》中所詳列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加以否定。奇怪的是，當民主黨

的中堅分子當年在民主黨未成立之前，參與《基本法》草擬工作時，在這方

面從未要求以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何解近月紛紛“出橋”、又要辦民間特

區首長選、又突然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又要動議今天的議案呢？無他，就

是要不斷希望為特區首長選冠以負面的形象。這種種做法，究竟是帶領香

港人積極面對將來，抑或是用種種的謬論、假設和手段去倡議反對特區首長

的選；對最終產生的特區首長表示不信任，藉以描繪一個灰暗無望的未

來？  
 
 主席，自由黨反對議案。  
 
 
馮檢基議員致辭：主席，綜觀 3 位特區首長候選人的政綱，大多側重政治問

題及經濟問題。 3 位候選人的政綱只有小篇幅提及民生問題的分析及其解決

方法。其中討論民生問題的部分，很多時只提到一些空泛、人人都懂說、人

人都支持的大原則。就民生政策，我只看到楊鐵樑先生提出具體民生政

策，但卻並不全面，而且缺乏政策的大致內容。故此，要了解他們對民生施

政的具體策略，我覺得是不足夠的，本人對此深表遺憾。本人促請各特區首

長候選人就以下 10 方面制訂全面、具體和可行的民生政策：（ 1）加強對貧

窮人士的支援；（ 2）改善貧富懸殊的問題；（ 3）改善退休保障；（ 4）增加

綜援金；（ 5）增建公營房屋；（ 6）改善失業問題及勞工福利；（ 7）制訂有

效打擊高通脹政策；（ 8）改善醫療質素及加強保障病人權益；（ 9）增加教

育經費，及 (10）改善交通運輸。  

 

  本人曾經就以上建議動議修正李華明議員的議案，但卻被主席以重複李

卓人議員就本人在十月九日動議的貧富懸殊議案所提出的修正案為理由拒

絕，而只容許我提出 10項中的 3項。我對這種做法表示強烈不滿。雖然兩者

所涉及的都是類似的民生政策，但是大家所針對的主題卻不同。  

 
 
主席：馮檢基議員，請暫時坐下。你是否希望本席作出裁決？你是否想提出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November 1996 
立法局  ─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79 

規程問題？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覺得不滿意你的裁決，我認為你已經作出裁決，而我

對你之裁決感到不滿。  
 
 
主席：暫停會議 10 分鐘。  

 
 
4.55 pm 
下午 4 時 55 分  

 
Sitting suspended. 
會議暫停。  

 
5.20 pm 
下午 5 時 20 分  

 

Sitting resumed. 
會議恢復。  

 
 
 
 
主席：馮檢基議員於十一月二十日呈交預告，擬就李華明議員今天提出之議

案提出修正。本席經考慮後裁決，馮議員擬議提出之修正案，部分重複本局

於本年十月九日就馮議員本人提出之香港貧富懸殊問題之議案及李卓人議員

之修正案，因此不合乎《會議常規》第 23A 條： “不得就已作的決定再行動
議議案 ”之規定。本席亦指示馮議員作出適當修改，以令其合乎規程。惟馮
議員在未有要求本席重新考慮裁決之情況下，自行決定撤銷預告，而於現時

在本會議席上表示不滿意裁決，並謂本席不批准其預告，實與事實不符。根

據厄斯金‧梅（Erskine MAY）第 21 版第 180－ 181 頁： “論及議長之人格或
行動是違反議員之特權，是可受處分的。議長之行動亦不得在辯論中其他形

式之程序順帶被評及，除非這些批評是以議案之形式提出。 ” 為清楚起見，
本席現以英文讀出： “Reflections upon the character or actions of the Speaker 
may be punished as breaches of privilege.  His action cannot be criticized 
incidentally in debate or upon any form of proceedings except a substa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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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現請馮議員就議題發言。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可否說說我這一方面的事實呢？  
 
 
主席：甚麼事實？  

 
 
馮檢基議員：當日我收到主席之裁決，即主席說 10 項的民生建議只可保留 3

項，因為有 7 項與我曾經提出的貧富懸殊議案相同，因而不獲批准。我認為

10 項建議減去 7 項是沒有意義的，所以我沒有提出修正。  

 
 
主席：馮議員，你可以列出哪些項目是本席裁決了不可以在今次的議案辯論

中提出，這樣便已經足夠了，無須說不滿意本席之裁決。  
 
 
馮檢基議員：如果主席不喜歡別人說不滿意的話，我收回我的說話。  
 
 
主席：根據《會議常規》第 23A 條，該等建議不得在議案中或修正案中提出；
而根據第 31 條，要求本局重新考慮已作的決定也是違反《常規》的。通常在

辯論發言時，本席所採用之尺度比較寬鬆。所以，剛才李華明議員在發言時

論及某些部分，亦予以容忍。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想繼續就有關候選人的政綱發言。  
 
  以下，本人就特區首長候選人政綱的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支援貧窮人士

及房屋政策作評論。  
 
  近日不斷有團體和學者發表研究報告，指出本港的貧富懸殊問題日趨嚴

重，而本局亦在十月九日通過了本人動議的議案，促請政府正視這個問題。

民協又利用與特區首長參選人會面的機會，向其提出貧富懸殊這個受到香港

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並提交了民協對脫貧滅貧的政策建議。各參選人，現

在是候選人，都表示會研究研究，但使民協失望的是，綜觀各候選人的政

綱，對貧富懸殊的關注都非常不足。只有吳光正回應各界關注問題中提到貧

富懸殊，而其他候選人卻迴避了這個社會狀況的解決方法，除了表示一下關

注以外，實際上沒有提出任何新的具建設性的建議。民協再一次促請各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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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須認真關注貧富懸殊問題，並須提出可行的有效政策，改善本港的貧

富懸殊情況。  
 
  至於觸及香港貧窮的問題，就更顯得他們對此缺乏了解。 3 位行政長官

的候選人曾分別探訪和接觸低下階層巿民，如籠屋居民，均不約而同地表示

香港低下階層巿民的生活是他們完全意想不到的。  

 
  導致他們對貧窮問題關注不足，我估計其原因是他們 3 人以往從事商業

和專業的活動，根本不需要了解基層巿民的生活狀況。本人期望 3 位行政長

官候選人在接觸各個社會團體時，能更清楚了解香港貧窮的現況，為有需要

的社群制訂具體的脫貧政策，如加強社會福利服務、制訂社區規劃政策、為

居民提供適當的社區服務等。以上都是針對基層巿民的生活現況和具體的解

決方案。  
 
  在房屋方面，如果以聯合國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意

見作準繩，那麼現時香港最少有接近 27 萬人的居住環境屬於不可接受的一

類，當中包括臨屋居民、露宿者、籠民和寮屋居民。要徹底有效地解決他們

的居住問題，除公營房屋外，似乎別無其他選擇。最近，政府不斷向傳媒透

露，考慮公屋分配是以需要者為優先的政策，但如果政府的大前提不是繼續

增加出租公屋的供應量的話，只會是赤貧的人士才可以入住公屋，相對貧窮

的家庭只能被迫在私人巿場上找尋居所。因此，未來的特區政府應以出租公

屋為主導，以便對症下藥。  
 
 
 
  對於 3 位特區首長候選人政綱的房屋部分，我想首先品評楊鐵樑先生及

董建華先生。看過他們的參選政綱，他們只得寥寥數句便交代過去。相較之

下，只有吳光正先生的政綱較為詳細，但對於房屋政策亦未有細緻分析，而

且沒有清楚說明他認為公營房屋和私營房屋應以何者為重。因此，我覺得他

們在房屋問題上沒有清楚交代如何處理。  
 
  對於李華明議員的議案，雖然民協同意李華明議員議案中所說，行政長

官候選人未能制訂全面的九七後新香港民生政策，惟現在尚在候選人競選和

諮詢期間，民協認為不應只向候選人提出不滿及遺憾，還應提出積極及進取

的建議，故民協 4 位議員準備就這項議案作棄權表決。稍後羅祥國議員會就

通脹和教育等問題發言，莫應帆議員會就退休保障、綜援計劃、醫療和勞工

等問題發言。謝謝主席。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November 1996 
立法局  ─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82 

 
劉千石議員致辭：主席，可以預見，九七後本港的民生政策將會逐步倒退，

政府將會更漠視基層市民的權益。我並不是“無的放矢”，因為“商人治

港”的局面已經形成   ─   我不是預測誰會成為特區首長，而是，從中方

欽點籌委以及推委的組成來看，工商界亦佔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包括籌委港

方委員超過三分之一是工商界人士，推委會 400 人中更有一半是商人，而推

委會內所謂“ 4 個界別”中，“基層勞工界”內亦居然有 40%的人有商界背

景。因此，可以清楚看到，無論誰人是特區首長、誰人當臨時立法會議員，

九七後的特區政府政策以及立法都只會以商界利益為前提，而以犧性普羅市

民利益為手段！  

 

 “商人治港”的核心問題不單止表現於由工商界人士主導特區政府和立

法機關，更重要的內涵是日後政府的政策將會更傾向維護、強化和加重商界

的利益；結果，改善民生的措施不單止會被遏抑，甚至近十多年來的“點滴

改善”都有可能被“還原”！不過，我一定要提出警告，如果普羅市民的民

生出現任何倒退，社會危機早晚會爆發的！  

 

 獨立工會爭取“打工仔”權益的立場並不會退縮，九七後，我們仍然會

透過團結建制外的力量，爭取勞工及基層市民的合理權益，並且對任何不利

基層市民的“倒行逆施”政策抗爭到底！  

 

 主席，其實以上我講的有關普羅市民的心聲不應該向你發表，而是應該

向特區首長候選人講出；不過，正因為特區首長不是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

因此，他們只需要面對中方、面對 400 名推委，而完全不需要理會這個由

100 萬名選民選出來的立法局的意見。  

 我們不時都聽到有人說“寧要飯票，不要選票”。不過，過去近 10 年

的香港民主政制發展令我們清楚看到，假如基層市民手上沒有“選票”，大

家的“飯票”亦不保！同樣，九七後要捍“打工仔”的“飯票”，我們同

樣要爭取自己手上要有“選票”，以一人一票選出特區首長及立法機關。民

主政制雖然不能夠保證必然選出最好的人，但卻能夠令損害市民權益的人下

台；只有“選票”，才能夠長遠保障我們的“飯票”。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梁耀忠議員致辭：主席，最近我們看到 3 名特區首長候選人馬不停蹄，一時

走訪籠屋，一時對老人家噓寒問暖，甚至有人“處女下海”，試試乘搭電

車、地鐵的滋味。一間電視台更形容董建華落區視察為“微服出巡”，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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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戲真做，營造出一個體察民情的景象。  
 
    但事實又如何呢？民生政策其實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簡單問問米價，
不是看看茅廁有沒有水系統，這樣做一場政治表演。其實對於香港的所得

資源分配出現長期不公平現象，我們應該問怎麼辦？對於無依老人生活問題

日趨嚴重，怎麼辦？對於商家唯利是圖，搬廠走人，遏抑工資，怎麼辦？對

於香港逐步走向“曼克頓化”，造成勞工市場兩極分化，怎麼辦？對於大地

產商壟斷樓市、抬高樓價、令大部分市民無力承擔，怎麼辦？  
 
    遺憾的是，各特區首長候選人除了提供一些口號式的所謂政綱之外，
普羅市民根本看不到他們有任何具體承諾和對策，去解決以上一切基層市民

極為關心的民生問題。  
 
    李華明議員指出，由於特區首長並非透過普選產生，所以候選人無須
回應市民對民生的訴求，這固然是問題的核心。但我認為另一個更須關注的

問題，是在中國政府的統戰策略下，造成未來特區政府班底，全由資產階級

壟斷。  
 
    在八十年代初，當香港前途問題浮現後，對回歸最沒有信心的，可說
是首推各大小資本家。中國政府企圖維持香港繁榮的外衣，所以不斷向各大

小資本家派發政治免費午餐，保障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可以享有特權。從當時

草委會的組成，以及《基本法》的整個制定過程和條文內容，我們可見全面

的圖畫。  
 
 
    及後，中國政府繼續倒行逆施，在六四屠城後，京官不斷地危言聳
聽，令香港市民信心危機不斷加劇。中國政府同樣地為保持香港表面的繁

榮，進一步鞏固資產階級的政治特權，收窄香港民主發展的空間，喝指香港

社會福利政策“開倒車”。作為中國政府欽點的候選人，以及代表資本家的

代理人，各特區首長候選人惟有緊隨中國政府的步伐，跟資本家的步伐大

跳探戈，這情況是意料中事，不足為奇。總而言之，特區首長候選人忽視民

生問題，既不是民主的產物，亦不是中國政治下我們可理解得到的可以違反

事實的一個現象。其實商人治港，資產階級壟斷，是必然的事實。  
 
    如果中國政府仍然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是追隨這個意念的
話，應該同意資本主義得以繼續生存，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資本家

不能直接介入政府事務。此令資本主義國家的運作失去相對的自主性，在

這情況下所制訂的政策，必然會加劇工人階級和資本階級之間的矛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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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從目前推委會的組成，以及未來臨時立法會和行政會議的成分來看，都

會由資本家壟斷。未來特區政府制訂民生政策時，必然受到資本家的直接控

制，令政府失去自主性。在這情況下，必然會加劇本港的階級矛盾，埋下社

會不穩的計時炸彈。  
 
    要解決上述問題，最好的做法當然是行政首長和立法會議員全部由普
選產生。不過，從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政府有意將他們在國內實施的一套原

始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移植到香港。要改變這個格局，只有靠廣大市民繼續爭

取本身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權利，鍥而不捨地爭取民主，反對商人治港、反

對資產階級壟斷，香港的前途才有希望，民生的問題才可得到解決。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李永達議員致辭：主席，看過幾位特區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政綱後，如要清楚

理解他們治港的政策，其實並不容易，因為他們的政綱非常簡單，只是零碎

地勾劃出他們對個別政策的看法。當然，管治一個地方的首長不一定需要有

管治哲學，或治港藍圖，但如果是過於空泛的話，就會在日後他治理特區

時，我們不能對證他能否執行他的承諾。  

 

 主席，由於時間所限，我不可能逐一評述 3 位候選人的政綱，所以我會

集中討論董建華先生的政綱。  

 

 

 

 一直以來，很多人都說商人治港會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當然，如果商

人是透過公平選，在普選中得到市民的信任而參與政府事務，這絕不為

奇。但很可惜，正如剛才很多同事所說，現時選行政長官的方式並不是由

普選產生，所以他是否得到普羅市民的接受，仍是未知之數。多項調查顯

示，很多香港市民對商人治港和金權政治仍有很多憂慮。  

 

 當我們提及金權政治時，不單止是指在選中以金錢買票，以及行政會

議內充滿了商界的人；其實金權政治也指在整個決策和制訂政策的過程中，

行政長官如何將他一己或他所了解的利益，反映或顯示在政府的社會政策

上。當他的看法或他所了解的社會利益，等同於保障工商界為主的利益時，

這就是間接將金權政治反映在社會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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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一名不是由普選產生，沒有接受選洗禮的人上任後，他在

工作方面的利益關係也不大清楚。最大的問題是，對於執行政府各種決策的

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的組成和委任，行政首長擁有很大控制權。市民有所懷

疑，也是由於候選人沒有透過選產生，沒有經過信任的投票。  

 

 金權政治第三項令人擔心的問題是政治利益的交換。由於選民數目那麼

少，可以透過一些明顯或暗示方式的政治利益交換，以達到影響選結果的

目的。反過來說，曾經給予利益的集團可能會尋求各種委員會內政治位置的

保證。這樣社會的公眾利益會在這種利益交換之中被侵蝕和磨損。  

 

 我今天聽過董建華先生在推委會的答問時間內講述他的治港哲學後，可

以用 8 個字來形容，“經濟為主，民生為次”。當他談及老人福利、貧富懸

殊和房屋問題時，他第一個反應是他很關注這些問題，他會盡力而為，但這

一定要建基於整體社會的經濟持續發展和良好經濟活力，而且更不可以有免

費午餐，或無限制的福利安排。其實現在這也不是一個問題。如果董先生了

解香港的經濟情況，以我們的儲備，我們現時提供給一般市民的福利，以及

其他社會服務，都較具同等經濟發展的地區或國家為低。當我們說老人的生

活沒有尊嚴，是一種辱時，意思不是說他們每天要飲茶、食魚翅，而是他

們連一般人的生活也不能維持。因此，當候選人發表這番說話時，我只感覺

到他們每一個人都說關心老人、每一個人都說關心福利、每一個人都說關心

公屋，但全是口惠而實不至的空話而已。  

 

 主席，在整個過程中，我發覺他們對房屋政策的關注點甚少。當然，他

們也提出了一些他們認為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不過，在一些原則性的問題

上，例如增加土地供應；多些市民可以擁有他們負擔得起的居所，以及多些

市民，特別是低下階層市民能夠入住租住單位，如何能協調與發展商利益之

間的矛盾呢？在穩定樓價的同時，如何令發展商覺得在香港投資樓市可以有

更好的回報呢？他們其實完全沒有處理這些問題的。  

 

 主席，最後，我想提出一個特別的問題。今天在答問大會上，董先生對

民主黨作出批評，說我們“逢中必反”。由董先生參選至今，我一直都很留

意對他的報道和他的說話，我很清楚看到一點，那就是我從來沒有看到董先

生持有與中國政府政策不同的意見。董先生說我們“逢中必反”，我說董先

生是“逢中必好”、“逢中必擦”的人。如果我們有一個這樣的首長，並不

能站在香港市民的權益一邊來說話，而那些說話雖然是中方或商家都未必喜

歡聽的，那麼我們的首長是維護哪些人的利益呢？是否維護中方的利益？是

否維護香港大資本家的利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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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MR PAUL CHENG: Mr President, let there be no misunderstanding here today.  
Livelihood issues are vitally important, and are of concern to all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whichever constituency we represent. 
 
 They are not the exclusive preserve of any one political party.  They are 
of concern to us all, just as they are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 employees 
and employers, the employed and the unemployed, the well-off and the needy, 
the young and the old, the healthy and the sick.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Everyone. 
 
 In the past weeks and months, the Chief Executive candidates have given 
us a much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views and positions on many of the 
issues of key concern, including livelihood issues.  Admittedly, they have 
tended to give a broad-brush outline─ not unlike the election manifestos of 
many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 and have avoided getting into too much 
nitty-gritty details.  But then, what else would anyone reasonably expect at this 
stage? 
 
 Clearly, the Honourable Fred LI expects "chapter and verse" in the form of 
a "comprehensive policy on people's livelihood".  Perhaps he also expects 
comprehensive policies on economic issues, transportation, telecommunications, 
law and order, the environment and a host of other important issues.  I wonder 
why he did not mention those too.  They may not grab the headlines in quite the 
same way, but they are nevertheles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to Hong Kong. 
 
 However, I will not waste time speculating about the motives behind this 
motion.  I will simply oppose it.  Not because I believe livelihood issues are 
unimportant.  On the contrary, as I said at the beginning of my remarks, they are 
vitally important. 
 
 I oppose the motion because it is unfair and unrealistic at this point in time 
to expect the Chief Executive candidates to have formulated a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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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on livelihood issues ─ or indeed any other issues. 
 
 We want to know what the candidates are like as people, we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tand for.  But do we want them to have already made up their minds 
on key policies without having even got the job, without having work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and without having completed the comprehensive programme of 
public consultations on which they have currently embarked?  I do not think so. 
 
 To me, the motion is a clear case of putting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We 
should give the Chief Executive (Designate) ─ once appointed ─ time to 
develop his team, and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m to formulate a comprehensive 
policy document for the futur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Government, covering all policy issues. 
 
 Rather than criticizing people before they are even in the job, would it not 
be more constructive for those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certain issues to make 
their own detailed submissions now to the Chief Executive candidates, or to the 
Chief Executive (Designate) when he is appointed in the middle of next month?  
It would certainly be more productive than debates of this nature. 
 
 In this motion, Mr Fred LI states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is not elected 
through universal franchise.  That is correct.  However, the Basic Law 
provides for a gradual broadening of the electorate for selection of the SAR 
Chief Executive, with the ultimate aim being election by universal suffrage. 
 
 
 Where I disagree with the Honourable Member is in his simplistic 
assumption that, as a result, "the Chief Executive candidates need not respond to 
the general public's aspirations concerning their livelihoods".  The same could 
have been said of all previous Hong Kong Governors.  None of them were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either.  Yet, over the years, many of them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improving Hong Kong people's standard of 
living and quality of life. 
 
 Why should we expect one of our own Hong Kong people to be any less 
responsive to the Hong Kong public's aspirations and concerns?  To suggest 
otherwise is insulting to all those who have put themselves forward as Chief 
Executive candidates, and who have made great personal sacrifices in their b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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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erve the community. 
 
 I believe whoever of the three candidates is selected will serve Hong Kong 
and Hong Kong people well.  Judging from the recent extensive press coverage, 
the three contenders have already been listening to the views of people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nd I believe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continue in this 
same vein in the future. 
 
 In just two weeks, we will know for sure the identity of the Chief 
Executive (Designate).  I urge this Council and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as a 
whole to rally behind the Chief Executive (Designate) and to give him and his 
team every support in the months ahead to help sustain Hong Kong's success,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 am sure most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would agree that this is the more 
pragmatic and effective way of protecting and enhancing our livelihoods. 
 
 With these remarks, Mr President, I oppose the motion. 
 
 
陳鑑林議員致辭：主席，上兩個星期當我們辯論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政綱時，

我已經指出了類似議案的邏輯謬誤，但不知為甚麼有些議員還是要一而再地

提出這些問題。  

 

 

 

    對於今天的議案，我認為最主要的問題在於：行政長官雖然並非由全

民直選產生，但這並不代表候選人不必回應普羅市民對民生的訴求。我無意

在這裏為任何一位候選人作出護航，或重複他們的民生政策，但我希望提出

這樣的指控的議員，先睜開眼睛，仔細讀一下 3 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政綱再

說。  

 

    再者，民主黨的同事寧願閉門造車，自動放棄加入推選委員會的機

會，今天自然沒有機會直接聽到 3 位行政長官候選人介紹他們的政綱。不

過，如果他們是有心要參與這事務的話，他們大可收看電視台的直接轉播。  

 

    自從上月多位行政長官參選人公布他們的參選意向後，已相繼陸續公

開他們草擬的政綱，以及他們治港的藍圖。事實上， 3 位行政長官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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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分別向推選委員會介紹他們的政綱時，都不約而同地用了相當長的時間

就民生問題作出闡釋，並提出了對房屋、教育、福利、老人的事務及經濟發

展等民生政策的見解，同時亦有重如何進一步鞏固香港的經濟，提供更佳

的就業環境。由此可見，並不是要由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才會重視民生的事

務。相反，有不少由普選產生的議員，他們所關注的，就只是個人的政治前

途，將普羅市民的生活置諸不顧。  

 

    李華明議員在演辭中說某位候選人只用了 110字談論社會福利，以為這

樣便可以否定候選人在民生事務上的關注。我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謬誤。我

相信李華明議員也不會同意社會福利就等同於民生事務。  

 

    從民主黨近期的行動和言論看來，我並不覺得民主黨的同事重視民生

問題，因為如果這些同事認為九七後的民生政策是如此重要，在他們有機會

和兩位行政長官候選人會面時，就應該把握機會提出一些普羅大眾的訴求，

向他們提出質詢或作出一些建設性的建議。  

 

    可惜，我們從報章的報道得知，民主黨的議員在會見董建華時提出了

12 項問題，其中只有 3 項問題涉及民生，其餘的問題不但與普羅市民的民生

訴求無關，相反，他們所關心的，只是一己的私利。因此，對行政長官的

候選人，只關心自己的政治前途，包括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會否被綁架返大

陸？中國法律將如何處理司徒華？會否以行政命令解散支聯會？支聯會對香

港的民主人權發展是否有正面作用？如何處理九七後中國異見人士逃亡到

港？九七後能否在香港行六四集會？在 12 項問題中，與他們自己前途直

接相關，而與民生無關的問題，竟然佔了 7 至 8 項，這又如何稱得上是關注

民生呢？在會晤行政長官候選人時不重視民生事務，而在本局內卻提出質疑

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民生政策，我想問這又是甚麼政治道德呢？  

 

    我對這些議員可說是非常失望。我只希望他們在這兩天多看電視直

播，多了解候選人的政綱，少一點閉門造車；少一點提出一些“無厘頭”的

指控；少一點坐井觀天。不要以他們“逢中必反”的心態，看待香港的回

歸；利用抗爭的手段處理過渡時期的所有事務，刻意製造事端，肆意無理攻

擊行政長官候選人，肆意攻擊推選委員會，以為這樣就可以抹黑整個行政長

官的推選工作。  

 

    主席，我曾多次說過，只有在香港九七回歸祖國後，香港才會出現真

正民主。我們今天行的推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又一次給我們同樣的感覺。

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了 150 年，每當委派總督，香港政府從未徵詢過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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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更不會將候選人的政綱羅列給我們知道。  

 

    中國政府承諾在香港回歸後，不派京官治港，確立了香港的民主進

程，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具備有利的條件。我認為香港市民應加以稱

頌。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還有兩星期便要投票選出，我建議所

有關心香港事務，願意在九七後繼續留港建港，為香港長遠利益而奮鬥的人

士，重新調整他們那僵化死硬的錯誤立場，回到合理、合作的局面，為二十

一世紀的新香港共同努力。  

 
    本人謹此陳辭。  

 

 
任善寧議員致辭：主席，自八十年代初期以來，中方一直以“商人治港”為

其九七後治港的主導思想，其背景因素有三：  

 

 第一，香港商人於一九七八年開始積極投資中國內地，中共官員在感情

上及實質上覺得香港商人較為愛國，再加上很多機會在把盞言歡的場合，聽

到歌功頌德的溢美之詞，“香港商人愛國”的印象，就“深入官心”（而非

“深入民心”），利用香港所謂最愛國的一群人去治理香港，當然是順理成

章的。  

 

 

 
 第二，香港商界為了自身的利益，不約而同地強調“香港靠經濟，經濟

靠商人”為主調的理論。由於其他階層人士直接進言的機會甚少，所以並沒

有出現“百花齊放，百鳥齊鳴”的局面，因此，中方從諮委、草委，以至預

委、籌委、推委均出現商人佔多數的現象。有工聯會的人士也曾為此而憤憤

不平。  

 

 第三，工商界人士是識時務的俊傑，明知中方不喜歡民主，就閉口不談

大多數人對民主的要求。當權者既不喜歡聽逆耳的忠言，自然就樂得用人唯

“財”，即“財產”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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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候選人，都是“民意不足，財氣有餘”，又面對財

氣縱橫的人物所組成的小圈子， 3 位候選人基本上是不必回應普羅市民對民

生的訴求。但“不必”不代表“不會”，所以我們仍然看到候選人在民生問

題上“小做文章”（而非“大做文章”）。 3 位候選人對民生問題隔靴搔癢，

已有其他議員作出批評，本人只想指出一點。今早我在電視上看到及聽到一

位候選人表示，香港政府不應採取遏抑樓價的措施，說這是弊多於利，令人

又再想起他與其地產大亨的關係。見微知，可以預見普羅市民的民生問題

能否得到公平而妥善的照顧，是問號重重的。因此，行政長官由商界力量所

主導而產生，而只以應付式的態度去處理民生問題，本局是應該表示遺憾

的。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謝謝主席。  
 
 
羅致光議員致辭：主席，細讀 3 位特區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社會福利政綱，不

但令人失望，他們對社會福利制度及社會上貧困社群認識程度之低，實在令

人驚訝，可以說比較起不少區議員的參選政綱還不如。這亦可以反映出，一

個小圈子選與普選制度的明顯分別。我試將幾位候選人的社會福利政綱作

出分析，以說明我支持原議案的論點。  

 

吳光正先生的社會福利政策  

 

  在社會福利政綱方面，吳光正先生的社會福利政策可算是 3 位候選人中

最長的一位。他用了 416 字來談論社會福利政策。可惜內容甚為空洞，而不

少地方亦給人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勉強來說，具體的建議只有 3 項。  

 

 

 

 

  第一項是“檢討父母供養稅額”這個項目，一般不會被列入社會福利政

策範圍，而且吳先生亦沒有提出實質的意見。  

 

  第二項是“考慮推行一些社區計劃，使老年人士可以積極地參與香港的

社會及社區工作”。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吳先生心目中的一些社區計劃是甚

麼。表面看來，吳先生所指的是如老人義工的服務計劃，即老人作出義務工

作，去參與社區和社會活動。現時不少社會服務機構已提供這種社區計劃，

我真不明白吳先生還要考慮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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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是“未來特區政府可考慮一個適度的援助計劃，以收入及資產水

平作為發放標準，適當解決那些確有實際需要及困難的老年人士。”這一項

所謂建議，簡直令人驚訝。香港現時實行的綜合援助政策，便是以收入及資

產水平作為準則，以釐定有需要人士（包括長者）是否符合領取綜援的資格。

吳先生還希望特區政府考慮甚麼呢？  

 

  這部分的政綱像是時光倒流了 30 年，可能吳先生的假想競選對手是前

任總督麥理浩吧！如果這一份是我的學生的功課，我一定會懷疑學生是抄襲

了一份 30 年前的功課。  

 

楊鐵樑先生的社會福利政策  

 

  楊先生的政綱中討論了貧富懸殊的問題，失業及退休的缺乏保障，更提

到家庭悲劇的不斷發生，另外用了 227 個字來討論其對社會福利的政策。範

圍包括了綜合援助、老人服務、復康服務、託兒服務及家居支援服務。不

過，除了要求成立中央公積金外，楊先生的政綱大體上是現時香港政府已執

行的政策。  

 

  令人奇怪的是，楊先生提出要“將精神障礙者納入殘障福利照顧的範

圍”。“精神障礙者”這個名稱在香港很少見，楊先生可能是指精神病患者

或是弱智人士。不過，雖然給予這兩類人士的服務極之不足，但他們總算是

被列入現時福利照顧的範圍，為何還將他們列入考慮範圍之內？  

 

  此外，楊先生亦有一個驚人的建議，便是要訂立資助受助人的時間限

制，鼓勵其重新投入工作，杜絕濫用。以現時低微的綜援，苛刻的申請條

件，我真希望楊先生能指出，有哪類受助人士濫用綜援，而可以透過訂立時

間限制，來加以杜絕的？  

 

 

董建華先生的社會福利政綱  

 

  董先生的社會福利政策正如先前李華明議員所說，只用了 110 個字，簡

直是想作出批評也很難。他提出的不是研究，便是檢討。董先生的社會福利

政綱，就好像那些考試的同學，只將考試題目再抄一次，便總算是沒有交白

卷了。不過，董先生強調“克盡義務”、“小計權利”，從社會福利政策的

角度來看，董先生的概念便值得商榷。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多值得我們珍惜的

地方，但亦有不少觀念是封建制度的產品。“克盡義務”、“小計權利”便

是封建的當權者奴化平民百姓的工具。我會同意在“義務”與“權利”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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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一個適當的平衡，但是當基層巿民的基本權利還未得到合理的照顧時，

便要強調“克盡義務”、“小計權利”，令人擔心九七後封建的思想在香港

復辟。  

 

  現時香港除了貧富懸殊外，人口老化、新移民數量增加、房屋嚴重短

缺、現代家庭面對種種沖擊，已經製造了香港現時民生方面不少危機。政府

倘若不採取積極措施處理這些危機，社會矛盾隨時激化，香港社會的穩定便

會受到挑戰。特區首長候選人應制訂全面而具體的民生政綱，廣泛徵詢巿民

的意見，為日後的施政作出清楚的承諾。民主黨在這方面已經制訂了一份四

十多頁的詳盡政綱，我在這裏亦不再重複。 3 位候選人亦應該收到一份作為

參考。  

 

  民主選的特色之一，便是促使候選人聽取普羅選民的意見，制訂一份

可以獲得選民支持的政綱，作為日後施政的承諾。今天的特區首長選，只

是掌握在 400 名推選委員手中，以致我們今天只看到一些殘缺的民生政綱。

在這個本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應感覺到驕傲的香港回歸，又加上一個深深的遺

憾。  

 

  主席，本人黯然陳辭。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羅祥國議員致辭：代理主席，近年通脹高企，不單止削弱本港經濟的競爭

力，更對民生造成直接的打擊。高通脹侵蝕市民辛苦累積的儲蓄，工資的購

買力亦日漸萎縮，不少工人，特別是製造業和一些服務業工人的工資增長追

不上通脹率，生活水平多年來直下降。  

 此外，通脹對財富亦有重新分配的作用，在通脹下，普羅大眾市民的財

富會向擁有資產的富裕人士及大企業轉移，使本來已懸殊的財富分配更趨惡

化。  

 

 為確保金融體系的穩定，香港實行聯系匯率制度，政府因而無法採取獨

立的金融政策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工具，大大限制了對付通脹的能力。雖然

如此，維持聯系匯率不應成為政府漠視通脹、袖手旁觀的擋箭牌。  

 

 近期通脹已有顯著的回落，但我們不應掉以輕心，以為通脹可以自動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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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3 名候選人對通脹或多或少有所論及，但全部是“必須採取有效措施”

云云，缺乏具體清晰的政策。民協認為政府必須制訂清晰的反通脹政策目標

和措施，詳細而認真地研究本港通脹問題的成因，就土地供應、物業市場的

情況、公用事業及政府服務的收費、稅制以至可能的金融政策方面手，確

保物價水平穩定，消除高通脹對民生的威脅，並改善香港商業經營的條件。  

 

 在交通設施方面，本港的情況是難以令人滿意的。本港地少人多，經濟

仍高速發展，對交通運輸方面的需求殷切，但基建和道路鐵路發展卻遠遠落

後於經濟及人口的需要；政府依然採用先有人，後有路的政策。西北鐵路、

將軍澳地鐵支、馬鞍山鐵路支等工程雖多年來已在議程之上，但進度非

常未如理想。吳光正先生的政綱裏未有直接就交通問題作出評論，而其他兩

位候選人亦只是說要建立和發展道路交通網絡，均只屬原則性之問題和言

論，有欠具體及積極。  

 

 在教育方面，目前香港教育資源僅佔香港國民總收入 2.8%，遠遠低於

其他許多國家，如新加坡的 3.4%，馬來西亞更高達 6.9%。本人認為應增加

教育經費，改善人力培訓，配合社會發展需要。近年，政府除了大力發展大

學教育外，實應增加基礎教育撥款，提高中學、小學、幼稚園及特殊教育的

撥款和教學質素，如改革課程、增加教師人手及加強培訓等。政府更應肯定

學前教育，將其視為正統教育的一部分，直接全面資助幼稚園。  

 

 在 3 位候選人的政綱中，只有吳先生提及增加教育經費，特別是中小學

及學前教育；可惜，吳先生似乎過分側重教育作為商業人力培訓的作用，這

可從吳先生所提到特區所需要人才條件可看到。其實，香港不僅需要商業人

才，而是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教育亦不單止是加強生產要素的生產力，而是

基本上要達致完人發展的目標。至於其他兩位候選人的教育政策建議亦未見

有深入的分析及創新的建議。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代理主席。  
單仲偕議員致辭：代理主席， 3 位特區首長候選人，董建華先生、楊鐵樑先

生及吳光正先生，在其參選政綱中，均提到必須保持香港的經濟繁榮及改善

市民的生活質素。可惜 3 位候選人在其經濟政策的政綱中，卻忽略了本港公

用事業的監管問題。吳光正先生只提到“公用事業收費應充分考慮成本因素

及市民的負擔能力，但具體政策仍須待特區政府研究才擬定”；楊鐵樑先生

只提到“要嚴密監管公用事業，使加幅維持在合理水平”；更令人擔心的，

就是特區首長熱門候選人董建華先生在其政綱中竟完全無提過公用事業的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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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業  

 

 本港公用事業種類繁多，所提供的服務廣泛，包括了公共交通、水務、

郵政、碼頭、機場、隧道、電訊、電話、電力及煤氣，全都與市民日常生活

息息相關，它們的服務質素及收費水平，直接影響民生。  

 

 然而，目前政府對公用事業所採取的監管制度卻有很多問題和弊端，大

部分的監管制度都偏袒了經營者而不能保障市民的利益，尤其在調整收費

時，立法局及公眾不能獲得充分的諮詢和參與。有些監管制度甚至已經不合

時宜，被世界各地所逐步摒棄，例如現時中電、港燈及九巴仍採用的利潤管

制計劃。如果 3 位特區首長候選人真的有志改善本港市民的生活質素，應該

擬訂具體政策改善目前公用事業的監管制度。  

 

 我認為特區政府必須重新制訂以保障公眾利益為原則的監管公用事業制

度。在公用事業調整價格時，立法會及公眾應獲充分的諮詢和參與；專營條

款內不應引入自動加價機制，剝削立法會審批公用事業加價的權利；撤銷九

巴利潤管制計劃，檢討兩間電力公司的利潤管制協議，修訂有關條款，務求

提高公司的營運效率，及防止電力公司不必要地擴大資產，增加市民的負

擔；亦必須增加各公用事業的透明度，公開其運作、財政狀況及有關資料數

據供市民查閱，保障消費者權益；在每項公用事業設立法定及獨立的使用者

委員會，成員應包括民選議員、政府代表及有關公用事業代表等，以檢討及

監管公用事業的服務質素、收費準則、財政及業務狀況等，促進消費者權

益。  

 

公平競爭  

 

 代理主席，我以下將討論關乎民生與香港經濟繁榮的重要議題，就是公

平競爭政策。 3 位特區首長候選人在政綱中，都表示要確保香港公平競爭的

環境，吸引投資，但對制定公平交易法與成立公平交易委員會卻隻字不提，

結果所謂確保香港擁有公平競爭的環境，只會是空談，口號多於實際。 3 位

候選人都認為香港現時已具備公平競爭的條件，這與事實絕不相符，在一些

行業中，確實存在壟斷與限制競爭的行為，令市民大眾受害，如律師定額

收費、銀行利率協議、超級市場排斥競爭對手的專營行為，都令消費者付出

不合理的價格及減少選擇。消委會最近亦發表報告，明確指出制定公平競爭

法，是促進香港經濟競爭力與效率的關鍵。由於 3 位候選人並非透過普選產

生，不必回應市民的訴求，因此對於這些赤裸裸的不公平競爭行為視若無

睹，完全無視香港制定公平競爭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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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令人擔心的是，“董黑馬”  ─  應說是“董頭馬”  ─  背後的票

源，是香港數一數二的大集團，而非廣大市民，因此董建華先生得感恩圖

報，可能不惜否定制定公平交易法，犧牲市民的利益，而維護大集團在地

產、超級市場、電訊集團與貨櫃等市場的壟斷地位。  

 

 要矯正香港不公平交易的行為，最有效、積極的方法，就是制定公平交

易法與設立公平交易委員會。事實上，即使實行自由經濟體系的國家，亦不

得不承認市場機制會失靈，市場會被扭曲，引致廠商之間共謀訂價，以逃避

減低成本的壓力。今天幾乎全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成員國都已制定公平交

易法。值得注意的是，鄰近香港的地區如台灣及韓國，均已制定公平交易

法，連中國亦在九三年制定了法例，防止不公平競爭。  

 

 代理主席，我想補充一點，就是一些反對公平交易法的人或會解釋，該

法例的制定將違背香港政府一直奉行的不干預政策，我認為這些批評對公平

交易法有所誤解，因為該法例只是設定一套遊戲規則，令參與者能公平競

賽，而非要干預遊戲的進行，打個比喻，公平交易法只是球賽的規例和球

證。  

 

 九七趨近，最令本港市民與國際投資者憂慮的，是貪污腐化，以權謀私

的情況惡化，自由公平競爭的環境勢將更難維持，因此制定公平交易法與成

立委員會是刻不容緩的。  

 

 代理主席，剛才我也聽過董建華先生說，“以權謀財，以財謀權，若有

此情況在香港出現，這便是香港的末日”。這個口號大家聽起來都會認同，

但我想問，在此口號下，究竟董建華先生會做些甚麼具體的工作呢？  

 

 謝謝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陳婉嫻議員致辭：代理主席，香港很快就要結束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時代

了，過渡期很多事務的安排，都顯得相當迫切；不過，哪件事情要先做好，

哪件事情可以稍緩處理，社會上一直以來也是議論紛紛的。  

 

    香港由於近年的經濟轉型，導致極為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問題，使逾 10

萬名的製造業工人被淘汰，有些更走上長期失業的路上，處於生活貧窮困苦

的邊緣。而全港人力資源再培訓政策，又裹足不前、支離破碎，配合不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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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社會的需要，以致一大批低文化水平、低技術的工人，在失業的過渡期

內，非常困難。  

 

    在房屋供應方面，政府堅持房屋私營化路向，當中並沒有好好照顧基

層市民的需要，出租公屋的數量不斷減少，未能達到原定的數目。政府現時

的房屋政策，不單止令積累輪候公屋的人數越來越多；而且在租金及管理方

面，沒有考慮到市民大眾的生活問題，勵行不合理的加租措施、放棄提供好

的公營屋管理服務，令市民的生活質素受到直接的影響，在經濟不景氣的

時候，更是百上加斤了。  

 

    此外，香港長期缺乏完善的社會退休保障制度，老人家得不到足夠的

照顧，過可謂沒有尊嚴的生活，晚年生活並不能因為年青時對社會的貢獻

而得益。這些老人問題連同福利問題，也是不斷受到各界的詬病。  

 

    以上種種問題，困難重重，要解決這些困難，需要有誠意有勇氣者逐

一解決，對於現時屬委任的總督，我們要求他要解決現存的問題，對於未來

通過推選產生的行政長官，我們亦要求他要能夠正視、解決這些問題。  

 

    代理主席，眾所周知，香港歷任總督的產生，只是由英國任命，無須

經過任何香港人的同意或確認。每位總督的工作成績是好是壞，港人能夠作

出批評的機會亦不算很多，更莫說直接諮詢、直接參與或直接否決；但是，

香港自從推行代議政制以來，三級議會的席位逐步開放，引入民主選，普

羅大眾的訴求，可以透過議員在各級議會裏面反映和爭取權益。這些改變無

疑是令人感到欣慰的，而如果香港能夠有全民普選的三級議會、最高行政長

官的話，則更是無與倫比了。  

 

    這一次的首屆特區行政長官的選，是一件史無前例的事情。行政長

官的誕生，標誌新的時代的開始，這包括行政長官本身要由中國籍人士擔

任、他要經由推選委員會的 400 名推選委員選、在北京中央政府確認之後

籌組特區政府等。這些都是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而進行的，也是香港擺脫

殖民地身分、邁向“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第一步，有巨大而深遠的歷

史意義。  

 

    代理主席，無可否認，“一人一票、全民普選”是選活動的最理想

的境界；但是現在的第一屆特區行政長官由 400 人推選委員會投票選出的方

法，是在八十年代，社會討論《基本法》時，集思廣益，按功能組別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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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而設計的，是合乎情、合乎理的方法。如果說這次特區首長選並非按

最高理想而選出，因而否定推選委員會的代表性，以及假設即將誕生的行政

長官，不會理會香港市民的民生訴求等，我認為其邏輯推論過於簡單，並不

可取。  

 

    代理主席，所謂“水滾茶靚”，想飲“靚茶”當然是要等“水滾”，

而且還要有好的茶葉。以往我們為基層市民和勞苦大眾爭取權益的時候，都

是利用各種可行而實際的方法，來達致目的。我一直以為維護民生的方法並

非只得一種，亦都是不單止在議會上才可以作出訴求和問責，亦須要在建制

內和建制外共同爭取的。  

 

    代理主席，談到現時幾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民生理念，如果各位同事

今晨有聽到我們有分參與的推選委員會諮詢會，幾位特區首長候選人亦提出

了在前階段之後改善民生的政策，而就這些內容來說，當然，我並不同意他

們的一些觀點，但明顯可以看到，他們在過去這段競選期間，由於聽到民間

基層團體和勞工的意見，在這些問題上，也有逐一加上一些新的觀點，而不

是像李議員所說候選人不必回應普羅市民對民生的訴求。不過，我想強調一

點，他們所發表的選政綱，我們還可以有機會、有時間去看看，等待正式

的行政長官產生後，再就香港今後整體的問題，包括各種民生政策問題等，

作積極的討論，亦未為晚也！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曾健成議員致辭：主席，今天辯論的議題是有關民主與民生的關係，沒有民

主，巿民的民生得不到保障。反之，一個沒有照顧民生的社會，亦可以說是

一個不民主的社會。兩者是相關連的。  

  從過往殖民地制度“專政及獨裁”所衍生的商人治港，由資本家壟斷政

治及經濟特權，導致基層的需要被忽略，實在顯示社會潛在的社會矛盾、貧

富差距日漸擴大、政治上不穩定。  

 

  因此，一個缺乏威信、沒有民意基礎、沒有巿民認可的政府它所推行的

政策，根本是得不到巿民的信心，而有關的政策亦遇到重重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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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然，唯有“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政府的認受性、代表性及合法

性才不會受到群眾的質疑。唯有普選制度，才可確保行政長官制訂的政策，

合乎巿民大眾的利益及意願，得到巿民的支持和監察。  

 

  若否，幾十個或幾百個自稱代表不同界別的人，私相授受，交換利益、

黑箱作業，以“假選”選出行政長官及立法機關，無疑是出賣港人民主，

爭名奪利。  

 

  有人認為今天是香港真民主的開始，因為過去百多年來香港的總督都是

無機會由人民選出來，全部由英國政府委任的。但現在行政長官的選是透

過甚麼方式選出來？是否一人一票呢？都是由北京欽點出來的推委、籌委，

變成現在的推委委員，變成現在的特區首長，亦變成未來臨時立法會的委

員，所以這些人在全沒有民意的基礎上扮演民主的角色，可謂“五十步笑百

步”。  

 

  主席，可惜，現今所有的政團無不以“民主”及“民生”作口號，來號

召群眾的支持，但入了推委，入了籌委那些所謂披“民主”外衣的政團，

其民生、民主訴求往那裏去呢？此乃欺騙選民的做法。  

 

  主席，剛才民建聯的陳鑑林議員叫民主黨的人睜開眼睛。他說 3 位候選

人的政綱寫得娓娓動聽。政綱寫得好是沒有用的，要加上他的行為。同樣，

民建聯 3 大頭頭  ─  曾鈺成先生、譚耀宗先生、程介南先生  ─  九五年

參選時，都說不會加入臨時立法會，那是他們當時的政綱。轉過頭來，“有

奶便是娘”，要進入權力中心，就要加入臨時立法會。所以，政綱和言行要

一致才可以的，看一個人的行為才可以代表政綱有否落實。民協的朋友說到

他們會就李華明議員的議案作棄權表決，如果真是這樣做法，我希望民主民

生協進會要改名，“民主民生協進”，甚麼叫做“民主民生協進”？他可以

解釋，如果沒有民主，何來有民生？如果他作棄權表決的話，他必定是認為

現在的特區首長選，現在臨立會的選是十分民主，所以民生已受到照

顧，如果不是的話，請民協的朋友將棄權表決變成支持李華明議員的表決。  

 

 

  剛才陳鑑林議員說到民主黨、支聯會會見特區首長候選人時，只是說政

治的問題；我身為支聯會的常委，亦是民主黨的黨員，我見“董黑馬”時，

我第一件事就跟他說保釣，第二件事跟他說勞工、房屋、交通、老人、醫

療、籠屋，種種問題也提及了，我沒有說過末來的政制發展，因為這場馬一

定造到他贏。陳鑑林議員若不相信，你可以回去問一下那隻肥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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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吳光正先生的政綱，亦娓娓動聽，我簡單例一件事。知其行，知

其言，知其公司所做的事，他怎樣為勞工？怎樣為基層？電車司機今時今日

還要坐在電車內駕電車吃飯，這是怎樣的基層利益呢？  

 

  說到楊官，更好笑，心大心細選，臨報名時，還要先行休息一個月，

休息一個星期大假，這是怎樣的選呢？  

 

  主席，其實今場的造馬遊戲，大家都清楚知道，沒有民主，根本就沒有

民生，肥馬也可以跑出來，因為“上面”欽點，老馬一定跑不了，馬不用

跑，終於造馬；這場國際大假馬， 600 萬人看這場造馬，大家是有口難

言。選票在那 400 名推委手上，那 400 名推委是由誰欽點出來的呢？是北京

人大欽點出來的，不是選民選出來的。大家都是既得利益，你是推委的身

分，你當然說民主，你試試如果將程序改由全港巿民投票決定今次的選是

否民主？一定是“否”。是贊成一人一票，還是今次的推委選呢？一定否

定推委選。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田北俊議員致辭：主席，今天議案的議題說行政首長因非由普選產生，所以

候選人無須回應普羅市民的民生訴求，因在民生政策方面沒甚麼可觀之處，

故本局表示遺憾云云。  

 

 如果說行政首長不是由普選產生，這是不民主，不是西方的民主，那還

說得過去。為何不是由普選產生就一定對民生的訴求沒有認識？為何他一定

不會去制訂全面的民生政策呢？他們有否制訂經濟政策呢？他們所說的全部

都差不多。如果大家想辯論這個議題，當然可以辯論。但當我聽了一半，我

發覺今天的辯論根本並非辯論行政首長的產生，而是在清算工商界或商界。

民主派根本正在分化香港的社會。外國有很多選，為了種族問題：黑人、

白人之分；有些為了宗教問題，香港則沒有。香港大部分是中國人，中國人

之中自然也有“貧富”之分，當然，任何社會中，經濟上“貧”的也較

“富”的為多。  

 剛才發言中，有些議員提到的“字眼”比六十年代在中國的文革口號還

要恐怖，反大地主、反商界等，幸好在這裏只得空談而無實效。  

 

 主席，現任總督未來港之前，他對本港民生了解有多少？但他到港後，

大家覺得他做得很好。我相信行政首長產生後，對所有具體的民生事項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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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做到。為何我會如此說呢？香港政府的理財哲學是看看收入有多少，按通

賬加 5%（所謂的實質增長），每年便會支出若干的數額。例如今年，我們的

財政收入有一千九百多億元，支出也是一千九百多億元。各位應該辯論的，

是你們民主派認為哪方面的民生，如社會福利、老人金、教育、醫療、房屋

應如何將那千多億元用掉。  

 

 反過來說，若工商界賺到金錢，大家便有分使用。若香港的工商界賺不

到錢，量入為出的概念是沒有錢便不能花費。故現時香港的經濟發展好，香

港賺到錢，我相信我們在民生方面所關注的一切項目，是可以落實的。  

 

 今天，我有機會在推委諮詢會中問了董建華先生一個問題，是李永達議

員剛才“逢中必反”的那一段，我向董建華先生說，民主黨雖然在很多政策

上對中國是“逢中必反”，事實上我擔心他們在立法局內是“逢商必反”。

我很擔心，不過我曾嘗試為民主黨說句好說話，我說在董建華先生今晨提出

的 5 個他們認為須急切正視的問題中，其中包括公屋、醫療、社會福利、教

育和老人問題，我認為民主黨除了有代表性外，他們在這方面亦有認識。我

甚至說有他們的參與對平穩過渡是好的。我又問他如何與民主黨溝通。李永

達議員只說了“逢中必反”而不提其他。  

 

 我深信 3位候選人   ─   兩位是商界、一位是官，無論誰當選，也必須

就香港整體利益行事。剛才數位民主派議員說，整體利益是商界利益。我想

問，香港的商界包括些甚麼？大企業包括地產、銀行、運輸、電訊，任何生

意都做。試問若他們要賺錢而普羅大眾沒有錢時，他們賺甚麼？莫非李嘉誠

先生要住進他興建的所有樓宇。我們製成衣的要穿上我們製的所有衣服嗎？

要整個社會富有，人人富有，經濟發展才會好。  

 

 我較為擔心的是今天我們這些議案辯論；在香港這些根本是不會造成新

聞的，大部分市民都知道我們只在空談。我擔心的是外國的報章會以大標題

報道。外國報章以大標題報道是基於民主、人權等概念，可能進而引伸至我

們的行政首長。如果大家反對這個所謂“商人治港”的概念，是否會令外國

投資對香港沒有信心？如果我們的經濟增長不再膨脹，我們所謂的 GDP 人
均增長不從二萬三千多美元再繼續上升的話，那麼我們的收入便被夾在現時

這層面中。若沒有 5%的增長，意味將來我們沒有多些金錢可使用。在此

情況下，各位所關注的民生改善工作，反而不能落實。我自己對民生的事務

不太熟悉，但對於製造財富，我覺得我有我的見解。如何去將這筆金錢用在

恰當的地方，民主黨和其他派別的議員，都可以提供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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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這幾位行政首長候選人如果當選的話，由於他們不熟悉這方面的

民生政策，他們更會與民主派或其他熟悉民生問題的人士，如民建聯和民協

等溝通，以期可更務實地管治香港。謝謝主席。  

 
 
蔡根培議員致辭：主席，香港由英國殖民統治至今一百五十多年來，歷屆總

督都是由英國欽點，從沒有徵詢過港人意見，更遑論由港人投票決定呢。如

今實現中國主權下的香港第一屆特別行政長官選，雖不是由全港市民一人

一票選出，但卻是由 400 人組成的推選委員會選產生，這 400 名推委在香

港社會是具有充分的代表性，由香港人自己選出的特區行政首長，不正是體

現了民主的起步嗎？民主政制是須要循序漸進的。  

 

  主席，行政首長尚未產生，其領導班子還未組成，李議員卻基於特首不

是普選產生，便斷言行政長官候選人就不必回應市民的民生訴求，因而想當

然，他就未能制訂全面的民生政策，這是否言之過早，過於武斷呢？像這樣

先入為主，帶有色眼鏡般態度來看問題，如果本局真的通過這樣的議案，

本局的公信力何在？  

 

  目前 3 位行政長官候選人馬不停蹄地走訪各階層、各界別，甚至有些候

選人還到訪一些基層、公屋、臨屋區，他們以積極、務實的態度與各界人士

接觸、溝通，並向他們介紹自己的治港理念，初步政綱，爭取市民支持，難

道這不是實實在在地面對港人嗎？  

 

  主席，英國統治香港百多年來，總督從來不是一人一票選產生，為甚

麼各同事從來沒有在立法局提出議案，以類似今天議案辯論的措辭，向歷任

總督表示遺憾呢？很明顯，今天的辯題只是借題發揮而矣，是借關心民生政

策為題，擾亂推選委員會選首屆特區行政長官為實。目的在於打擊特區首

長的公信力及認受性。如果真正為普羅市民想，我們便應好好地就改善香

港民生提出一些有益而又有建設性的意見，供特區首長在制訂民生政策時參

考。  

  其實，現在大局已定，為甚麼還老是圍繞“甚麼普選”、“甚麼代表

性”、“小圈子”的問題喋喋不休呢？這不但無補於事，亦有害無益。本人

深信各推選委員都一定會肩負起這個歷史重任和使命，會以香港整體利益為

依歸，審慎地選出一位有政治家風範，光明磊落，對港人、對國家有高度責

任，又能為大眾所接受的歷史上首位香港特區行政區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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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莫應帆議員致辭：主席，我剛記起一首詩，曰：“牢騷太盛防腸斷，風密長

宜放眼量。”我剛才聽到曾健成議員大發牢騷，他剛離開了，他也是習慣說

完便走的。第一，我相信民協無須他教我們如何作表決，第二，香港民主民

生協進會也無須他教我們如何改名，我想大家拭目以待，看看將來大家堅持

在民主民生的立場方面應該怎麼樣。主席，且讓我說回正題。  

 

  目前香港的行政長官選情況已到白熱化的階段， 3 位候選人分別約見

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團體，並制訂參選政綱，以爭取各階層的支持，但綜觀 3

位候選人的參選政綱，明顯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對香港基層市民生活關注不

足，這正正是本人和民協一直以來關注的主要對象。  

 

  就以退休保障為例， 3 位候選人雖分別建議成立強制退休金計劃、中央

公積金和強制私人公積金，以保障基層市民退休後的生活，但他們卻沒有勾

劃出計劃的細節，我們不但不知他們對保障計劃的構思，我們更不知計劃是

否可行，能否照顧低收入人士的退休生活及照顧到現時的老年人士。就此，

我們促請 3 位候選人能就退休保障方案作出更具體的說明，並期望他們之中

當選行政長官者，會參考民協的建議，成立政府、僱主、僱員三方供款的全

民性退休保障計劃，以保障香港市民退休後的生活。  

 

  至於綜援計劃方面，本人曾多次表示應提高綜援金額，並建議以國際標

準釐定綜援金，另外，生果金則應增至綜援金之三分一。再者，至於接受綜

援的兒童，為令他們不致因為貧窮而影響正常發展，我們建議增加津貼項

目，包括兒童補習費、參考書費、青少年社交費等。  

 

  可惜， 3 位候選人對以上各點卻是輕描淡寫。董吳兩人表示會檢討現行

社會福利政策，而楊官則約略提及改善綜援計劃，但具體的措施仍未有提

及。民協認為， 3 位候選人只是閒聊一些一般人皆能隨意提的建議，並沒有

真正深入研究綜援計劃，提出具體改善措施，對 3 位候選人的表現，我們深

表遺憾。  

  另外，醫療是香港市民不可或缺的生活條件，亦是重要的社會福利政

策，故此，政府應增撥更多資源，加強保障病人權益。成立長期病患者活動

基金、取消醫療服務逐項收費與成本掛勾的政策、制定病人權益法、資助長

期病患者社區復康中心、增撥資源推動健康教育和預防疾病等；可是 3 位候

選人所列出的醫療政策，大多只是空泛的原則，而實質建議就只有針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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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治療中心，和本人一直反對以用者自付為原則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

後者甚至連具體細節也沒有。我亦覺得非常失望！  

 

  勞工基層問題方面，一直是市民非常關注的，但是綜觀三位行政長官候

選人的政綱，對勞工基層問題均缺乏了解和認識。他們政綱中關於勞工的事

項，主要是針對工業轉型下本港勞工面對的失業問題、勞工再培訓的必要

性、要求發展高科技和扶助工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但對於本港勞工和基

層的生活現況和保障，例如失業過渡期經濟援助金、勞資官三方供款的退休

保障計劃、集體談判權、工業和職業安全等項目，卻甚少提及！換言之，他

們集中討論創造有利勞工就業的環境和機會，而非保障及改善受僱階層的生

活環境和待遇。故此，我期望行政長官在制訂勞工政策時，能認真考慮勞工

的退休保障、工業轉型引致失業等勞工問題，並構思和承諾一套解決方法。  

 

  我們從 3 位行政長官候選人就民生政策的表現，使我想起人所熟悉的晉

惠帝。晉惠帝在國家正處於極度饑荒，人民要易子而食的時候，他仍發出

“何不食肉糜”之嘆，而最主要原因是他“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這如何要求他能關心民間疾苦！同樣，缺乏基層生活的體驗和認識的

人，所制訂的民生政策又怎能真正切合市民的需要！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詹培忠議員致辭：主席，今天議案辯論是關於九七年後和行政長官產生的問

題，根本立法局一向已經有就不同政治和傾向加以辯論了很多次。今天是首

次 3 位特區首長候選人回答推委的問題，還有明天上下午兩次，後天一次。

從推委的答問大會   ─   如果議員有興趣，可以看電視直播   ─   可更了

解 3 位特區首長候選人對於未來管治香港和民生問題所作的很詳盡的答覆。

當然，一如我們立法局一樣，對於提出的質詢，某人的答覆或許並不令人滿

意。但是，《會議常規》規定，答了便算，而動議的辯論，辯了便算，其實

有甚麼得益呢？所以大家可以循不同的見解加以辯論，從而得出真理。但是

互相過分的謾罵和批評是要不得的。  

 

 

    我們從來須緊記，香港要回歸中國，作為一個中國人，當然有很多顧

慮和擔心。但是並非凡是英國的東西便是好的，在去年或上屆立法會期內，

我亦說過很多次，如果認為英國是好的話，你大可以跟隨它一起走的，無須

多說。所以，並非我們不走而在此批評。我曾經與很多民主派的朋友們，亦

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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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詹培忠議員，請就議題發言。  

 
 
詹培忠議員：主席，這亦與議題有關的。如果尺度是這樣緊的話，我便不再

發言。  

 
 
陳偉業議員致辭：主席，剛才莫應帆議員批評曾健成議員可能沒有資格批評

民協，我想我有資格，因為我是民協的創會會員。我也是民協的第一屆獲選

出來的執行委員會委員。如果由民協創會當年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去決定，我

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是會支持李華明議員今天的議案。可是民協今天卻棄權。

民協在創會時是強調民主、民生是同等重要的。不是關注民生就不要民主。

民協現在脫離了創會時的宗旨和目標，這是民協現時這群人的決定。我在一

九九零年已看到這條路的轉變，所以率先脫離民協。  
 
 
主席：陳偉業議員，請坐下。馮檢基議員，是否有規程問題？  
 
 
MR FREDERICK FUNG: Point of elucidation. 
 

 

主席：陳偉業議員，你是否願意讓馮檢基議員提出澄清？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沒有興趣讓馮檢基議員在此提出質詢；如要質詢的

話，大可在外面跟我行答問大會辯論。  

 

 
主席：請繼續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感謝田北俊議員剛才提到民主黨的代表性。我想澄清

一點，民主黨反對的不是商人治港，我們並沒有反對一個經過民主程序選

的商界人士代表我們去作出決策，正如我們並沒有質疑李鵬飛議員代表大埔

區居民一樣。我們反對的是一個不民主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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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陳鑑林議員以很高昂的姿態抨擊民主派，使我聯想到六七年暴動

時，有些人拿小紅書沖擊總督府或在香港製造許多騷亂的行為。他說民主

派許多工作沒有做實際的研究，而肆意抨擊 ...... 

 
 
主席：陳鑑林議員，是否有規程問題？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剛才沒有說過陳偉業議員指我曾經說過的話。我請他

收回他的說話。  

 

 

主席：陳鑑林議員，你無權要求他收回他的說話。你只可以解釋剛才陳偉業

議員指你曾經說過的話，你並沒有說過。  

 

 

陳鑑林議員：主席，他剛才指我曾說他們民主派不經研究便發表評論，但我

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主席：陳偉業議員，請繼續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希望議員知道自己的權利在哪裏，不要在未清楚自己的

權利之前便胡亂地提出要求。議員應該知道自己的權限在哪裏，這是很重要

的。他提到許多關於特區首長的一些表現和許多關注民生政策的問題，以及

對民主黨作出強烈的抨擊，使人感覺如“皇帝唔急太監急”，因為幾位特首

候選人在接見民主黨代表時的姿態，也沒有一些打手型的人士這般高昂。  

 

 關於回歸問題，民主派由八十年代開始堅定地支持主權回歸，我們沒有

提過主權換治權，現時在推委內，那些人當年提過主權換治權呢？民建聯有

沒有批評過這些人？  

 

 主席，陳鑑林議員剛才提到九七回歸後便有真正民主，使我想到一九四

九年的政權轉變時，曾使幾億人民感到人民真的可當家作主，可是其後的情

況又如何？我們不是質疑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理據，我們是堅決支持的，可

是在收回主權同時，我們也爭取民主制度。民建聯的朋友，請不要跟我說你

們不支持民主制度。至於“逢中必反”這種亂扣帽子的說話，我在此不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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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剛才陳鑑林議員也曾呼籲我們民主派人士留港建港。我想大家拭目以

待，看看日後在座有多少人仍會留下。  
 
 
主席：陳偉業議員，請就民生問題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民生和民主問題是有直接關係的。如果你可以說服我，

沒有民主也可以有好的民生的話，我就不再發言。所以，民生好還是不

好 ..... 

 

 

主席：陳偉業議員，主席不應該建立一個現議題想建立的論據，這並非由本

席建立的。議題是，因為有甲，所以沒有乙。這是由你建立的，但始終要和

民生扯上關係才可以。請繼續。  

 
 
陳偉業議員：謝謝主席，我以為有些事已是眾所周知，所以無須再提出那麼

多理據，若提到建立論據的話，我想我應該說一些理論會較為適合。談到制

度及民生問題   ─   即唯物辯證，主席，若我的理論是錯的話，希望你能

指點我。馬克斯提到認知論時很清楚地提到存在是先於本質的，怎樣的政治

經濟制度下，就會有怎樣的社會文化制度，就有怎樣的意識形態。同樣，要

在某一種的選制度才會產生某一個形式的候選人，正如要有雞蛋才能孵出

雞來；要有龜蛋才可生出龜來，對嗎？這即是說制度和產品是有直接關係，

所以沒有一個民主制度，就不能照顧此制度下市民的利益，這是很明顯的。

所以，主席，我說了這麼多，希望大家不要只看現實政治利益的問題，而應

考慮這個制度對市民的影響，以及考慮大家多年來所說過的話，然後由歷史

去辯證究竟是誰違背了自己的立場，違背了過去所作的承諾。  

 

 謝謝主席。  
 
 
 
 
主席：本席認為有需要考慮一下龜和龜蛋的關係，看看是否屬於不適宜在議

會中使用的用語。我會在下星期給大家一個解釋，但有一點我是知道的，就

是我不知道先有雞蛋，還是先有雞。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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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敏嘉議員致辭：主席，陳鑑林議員在剛才的發言內，提及如果我們今天要

討論這些候選人的民生政策問題，就要看他們的政綱。我們當然有看。他亦

提及為何我們弄到自己沒有機會直接聽到，但後來他亦記起有電子傳媒這回

事。主席，如果民主黨沒有聽到候選人的政綱，司徒華議員與楊森議員剛才

於 5 時又如何會見記者呢？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我們民主黨同事今

天的發言，每人也曾細讀了 3 位候選人的政綱，而我們今天的分工，基本上

是每一個政策的發言人都是針對那 3 位候選人的政綱有關民生那一部分來發

言，我亦不例外。  

 

    回看董建華先生的政綱，我沒有數過有多少個字，不過其篇幅應比福

利部分更短。他提到要進一步改善公立醫院的質量，加強長期治療高齡病人

的服務；提高質量當然好，我們不會反對，但是，這樣又承諾了一些甚麼

呢？  

 

    至於吳光正先生的政綱，如果說醫療，吳光正先生可能是 3位選候人之

中最熟悉這問題的。事實上，醫療是民生中的大問題。他看到有人口老化的

問題，但他提出的是改善醫療保健系統   ─   改善當然是好，我是支持的  

─  以及改善現行醫管制度。我相信醫管制度就是管理制度，如果我們加強

管理，改善現在的醫療、保健，事實上亦是一件好事。但我們真的無法看得

到在這醫療民生問題上，其政綱有甚麼清楚的承諾，來顯示他有決心去處理

醫療這個大問題。  

 

    再看看楊鐵樑先生的政綱，他比較吳先生和董先生多了一項，他提及

政策的問題。主席，本局以前亦多次辯論醫療的問題，大家都提過很多次，

現在我們醫療最大的問題是超過 22 年的醫療政策，檢討醫療政策是當務之

急。董先生和吳先生連政策也沒有提，只提及改善的方向。楊鐵樑先生提及

要制訂全面的醫療保健政策。看到這句，梁智鴻議員與我也笑了起來，但是

楊先生接就加上並透過全民健康保險加以配合。這正好像剛才鄭明訓議員

所提的一樣，還未開始就已經好像有了一些決定。如果我們要制訂一個全面

的醫療政策，我完全同意，但是政策還未經過好好的檢討   ─   我不知 3位

候選人現在掌握的資料有多少，至少生福利科也說要九八年才可完成檢

討，掌握全部足夠的資料來制訂政策   ─   怎可以今天便說要做全民健康

保險呢？會否快了一點？我亦想提一個例子，提醒一下楊先生：希拉莉 .克

林頓去年完成了一份 1800 頁的醫療檢討報告書。大家可以看到，醫療的問

題其實是相當複雜，如果我們沒有充分的檢討、討論和數據，我希望不要那

麼簡單地說要推行全民健康保險，因為這是很危險的事。如果我們的民生政

策是那麼倉卒地就提出來，這樣對九七之後的民生問題，可能會有很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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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或許我回應一下田北俊議員數句。首先我感謝他幫民主黨說了很多好

話。其實，在今時今日為民主黨說好話的人真的沒有多少了。雖然，劉慧卿

議員說都死光了，我則想未至於此。不過，我亦希望大家可以看真一點，就

是今天的討論又未曾達致好像文革時一樣的語調。民主黨其實也絕對不是

“逢商必反”，我是民主黨勞工政策的發言人，過往一直有與商界的朋友討

論有關勞工的問題。當然有些談得攏，有些談不攏，總括而言，肯定不致於

“逢商必反”的地步。我亦期望以後我們有更多機會可以好好溝通。  

 

    謝謝主席。  
 
 
憲制事務司致辭：主席，在兩星期前，即十一月十三日立法局辯論李卓人議

員動議的議案時，我已闡明香港政府對第一屆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的立

場，所以不打算在此詳細複述。不過，我希望重申一兩項要點。  

 

  首先，李華明議員的議案提及行政長官透過普選產生這一個課題。第一

任和其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已在《基本法》和一九九零年四月四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定中訂明。實施這些規定的工作，是由中方和

未來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因此，我在這裏只想向各位議員指出一點，就是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載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

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其次，由於第一任行政長官在成立特別行政區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過程

中，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公眾關注候選人的競選政綱，是自然不過的

事。我們與普羅大眾一樣，期望行政長官能夠得到本港巿民和國際社會的尊

重和信任，並且為香港人所接受。我們誠意希望，行政長官在制訂特別行政

區政府的政策路向時，會充分考慮社會人士的意見和期望。  

 
 
主席：李華明議員，你現可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發言時限，現尚餘 5

分 23 秒。  

 
 
李華明議員致辭：主席，我的黨友已經代我回應了一些問題，我現在再就

議員剛才的發言有些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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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很多謝有 19 位議員就這議案辯論發言。周梁淑怡議員與陳鑑林

議員一樣，說我本人或民主黨沒有看清楚 3 位候選人的政綱。我想指出， 3

位候選人的政綱已輸入了我們的電腦。我們剛才就各範疇的政策的發言，全

部已熟讀各政策的建議，我相信認識絕對不會比陳鑑林議員或周梁淑怡議員

少，我反而挑戰他們兩位的認識可能還比我少，為何呢？因為我的演辭內提

到照顧老人、醫療，我引述了 3 位候選人政綱內的有關部分，提出我的論

據、批評，但陳鑑林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只用一些反論據駁斥我的指摘，純

粹說我沒看過、沒讀過，又說我今晨沒看電視。當然我沒看電視，今晨我要

出席人事編制委員會會議，怎可以看諮詢直播呢？我今晨不看電視，並不等

於我不認識 3 位候選人的政綱。  

 

  此外，周梁淑怡議員提到我們黨鞭司徒華議員在草委內可能沒提到爭取

普選行政長官，我想指出一個事實，當年有一個“ 190 方案”，我不知周梁

淑怡議員是否還記得，司徒華議員是其中一名成員，那“ 190 方案”是爭取

普選行政長官的，而司徒華議員在草委內是反映了此點。周梁淑怡議員並非

草委，我不知她為何會提出這些指控。我要特別指出此點。  

 

  我覺得始終要回應陳鑑林議員的發言。因為我聽完後，覺得他整篇演辭

好像《文匯報》的來論，肆意政擊。如果是要引起紛爭，促成文革式的辯論

的話，我相信陳議員也是數一數二的高手。他又說九七後香港就有真正的民

主。但九七後便立即成立這臨時立法會，那臨時立法會由 400 人選出，而我

們在座的 60位議員，卻是由 100萬人選出來的，哪個較為民主呢？哪個是真

正的民主開始呢？說出來，我相信沒有人會相信臨時立法會比現在坐在這

裏、由巿民選出來的立法局更民主。為何真正的民主在九七年後才開始呢？  

 

  也有很多反對我這項議案的議員，包括民建聯、商界的朋友說，香港現

在第一次由香港人選行政長官，是史無前例，以往的全是英國人派來，我

們不能反對，不可說是我們挑選他；既沒有諮詢、亦沒有參予。這全都是事

實，我亦不會反對。但問題是要“港人治港”，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

治”，現在我們是否說要走前一小步，還是希望多走兩步呢？香港是否無能

力多走兩步呢？我們是否很滿足現在這一小步呢？剛才發言的議員是否很滿

意英國政府派人來，所以我們便接受，現在我們往前走一小步便很開心，是

否這樣呢？我覺得不是。以現在香港巿民的教育程度、通訊的發達程度，根

本不應該走一小步，而我們民主黨提出來，希望更迎合到落實“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我想是這分歧，而你們卻很開心，只要是香港人選出來便可以

了，不理會那些香港人是如何找出來的，可能是欽點，可能是小圈子，只要

是香港人選出來，香港人做行政長官，這樣便很開心，很滿足了。我們亦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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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對商人治港。我們要再強調一次，因為田北俊議員沒有聽到我第一次發

言。我在第一次發言已經很強調我們不介意商人做行政長官，問題是如何選

出來，如果他是普選出來的話，真的是一件好事，亦很佩服，我們一定會覺

得他很好。但現在不是，是由 400 人選出來，而這 400 人內有大部分是工商

界人士，換言之，他要向工商界這選委員會交代，爭取選票，自然會講求

多一些他們的利益，提出多一些他們的問題。這是很自然的事。設身處地，

田議員由商界選出來，由工業界選出來，由商會選出來，自然要向商會的

會員交代，等於行政長官由 400 人選出來，自然要爭取那 400 人的支持，而

那 400 人大部分是工商界人士。他說我們作為較關注民主、民生問題的議員 ,

是否會擔心，這正是我們的憂慮。我希望各位議員投下良心的一票。謝謝。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ut. 
議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主席：本局現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本席想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表決之議題為：李華明議員動議之議

案，予以通過。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個按鈕中選
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之表決。是否有任何疑

問？現在顯示結果。  
 
 
Mr SZETO Wah,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Mr LAW Chi-kwong, Miss Margaret NG,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Edward HO,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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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CHIM Pui-chung, Mr Eric LI,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Paul CHENG, Mr CHENG 
Yiu-to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Dr LEONG Che-hung, Mr Frederick FUNG, Dr LAW Cheung-kwok and Mr 
MOK Ying-fan abstained.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19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3 
votes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19 人，反對者 23 人。他於是宣布議案遭否決。  

 
 
MEMBERS' BILL 
議員條例草案  

 
First Reading of Bill 
條例草案首讀  

 
TRAVEL AGENTS (TRAVEL INDUSTRY COMPENSATION FUND 
(AMOUNT OF EX GRATIA PAYMENTS AND FINANCIAL PENALTY 
RULES) (AMENDMENT) BILL 1996 
《 1996 年旅行代理商（旅遊業賠償基金（特惠賠償額及罰款）規則）（修訂）

條例草案》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1(3).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會議常規》第 41(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 



LEGISLATIVE COUNCIL — 27 November 1996 
立法局  ─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13 

條例草案二讀  

 
TRAVEL AGENTS (TRAVEL INDUSTRY COMPENSATION FUND 
(AMOUNT OF EX GRATIA PAYMENTS AND FINANCIAL PENALTY 
RULES) (AMENDMENT) BILL 1996 
《 1996 年旅行代理商（旅遊業賠償基金（特惠賠償額及罰款）規則）（修訂）

條例草案》  

 
MR FRED LI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Bill to amend the Travel 
Agents (Travel Industry Compensation Fund (Amount of Ex gratia Payments 
and Financial Penalty) Rules." 
 
李華明議員致辭：主席，今天真是 3 項立法局事務均有我的份：口頭質詢、

議案辯論及議員條例草案。  

 

    我謹動議二讀《 1996 年旅行代理商（旅遊業賠償基金（特惠賠償額及罰

款）（修訂）條例草案》。  

 

    我建議將團費 80%的賠償提高至 100%，主要有 3 點理由，第一，旅行團

是先付款、後取貨的交易方式，消費者付出金錢，卻因旅行社倒閉而無法取

得應有的服務，因此有權取回所有團費。  

 

    第二，目前監管旅行社的工作由旅遊業議會與旅行代理商註冊處負

責，將賠償金額定於團費 80%或 90%，是將旅行社經營不善或監管不足的責

任轉嫁予消費者，逼使消費者承擔損失，這對消費者絕不公平，故消費者應

該獲得 100%的合理賠償。  

 

    第三，消費者只能以信譽、服務質素、旅行社規模，以及價格等因素

選擇旅行團，但這些因素不能確保旅行社不會倒閉，凱達、博覽旅行社雖然

歷史悠久、口碑不俗，仍逃不了倒閉的命運。事實上，反對十足賠償的人士

或監管者亦承認無法提供一套安心選擇旅行社的標準。既然沒有 100%的安

全標準，而賠償基金的目的是要提供充足保障予消費者，因此給予 100%的

賠償是最合適不過的。  

 

 

    主席，以下我將對一些反對十足賠償的論點，予以反駁。首先，說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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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額提高至 100%，會令旅客在選擇旅行社時掉以輕心，胡亂選擇旅行

社，這種指控全無道理，根據我們進行的民意調查，消費者選擇旅行社的條

件，以服務質素與信譽為主，即使提高賠償金額至 100%，仍是以服務質素

與信譽為首要條件。事實上，即使消費者取回 100%的賠償，亦非毫無損

失，他們既要承擔時間的損失，亦無法取回給予旅行社的簽證費、離境稅

等。  

 

    第二，監管者竟然試圖抹煞設立賠償基金的目的，提出消費者有權向

旅行社取回 100%的賠償，但卻不能向基金要求十足賠償的論點。眾所周

知，消費者向倒閉的旅行社索回所付金額，是不切實際的，因此才設立賠償

基金。我想提醒政府與旅遊業議會，賠償基金並非來自政府或業界，而是從

消費者腰包掏出來的，因此消費者對於賠償多少，應有絕對的決定權。  

 

    更令消費者不服氣的是，他們所支付的徵費，不僅承擔自己的補償金

額，還要津貼旅遊業議會的經費，按理旅遊業議會應代表消費者利益，監管

旅行社，可是旅遊業議會的董事局成員缺乏消費者代表，在賠償金額立場

上，更擺明車馬，倒戈相向，只顧維護大旅行社的利益，罔顧消費者應得的

補償。代表消費者權益的消費者委員會與香港旅遊業人士權益會均要求將賠

償金額提高至 100%。一些口口聲聲關注消費者權益、代表基層及勞工界的

議員，若要反映消費者的意願的話，便不應講一套，做一套，有些曾任或現

任消費者委員會成員的議員更是義不容辭，應為消費者爭取應有權益。  

 

    第三，反對者亦提出，銀行業存款、房地產的樓花買賣、零售業等行

業的公司，如果結業或倒閉，消費者甚少得到賠償，為甚麼旅遊業顧客要取

得 100%賠償呢？這觀點反映出論者固步自封，我們為甚麼不向更完善保障

消費者的國家借鏡，或主動建立一個好榜樣？在其他國家，對先付款、後取

貨的交易方式是有所監管的，保障消費者的條例亦不少，反觀香港，在這些

方面均顯得薄弱。據我所知，在英國，旅行社一旦倒閉，消費者也有權取回

所有已支付的金錢。  

 

    對於政府建議將賠償金額由現時的 80%提高至 90%，硬要消費者承擔不

必要的損失，我感到非常失望；政府反對十足賠償的論點，我在上文已一一

反駁，再從實際金額而言，據我們的調查所得，接近 90%的被訪者所參加的

旅行團，團費都是在 15,000 元以下。例： 15,000 元的團費， 90%與十足賠

償只是相差 1,500 元，若是數千元的團費，只是相差數百元。因此 90%與十

足賠償對賠償基金的實際影響，分別不大，況且現時基金已累積了逾 2.22

億元，十足補償卻可還給消費者一個公道。我希望支持政府只提供 90%賠償

建議的同事，能夠三思，支持我的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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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正反雙方的論點在立法局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

會內已討論不少，因此我希望各同事能讓這條條例草案盡快恢復二讀。為甚

麼呢？因為即使二讀未能通過，我亦希望政府將修訂至 90%的建議盡快呈交

本局，否則再拖下去的話，恐怕消費者以後也不能得到十足賠償或最少是政

府 90%的保障。  

 

    主席，我謹此動議議案。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ADJOURNMENT AND NEXT SITTING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按照《會議常規》，本席現宣布本局休會，並宣布本局於一九九六年

十二月四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two minutes past Seven o'clock. 
會議遂於晚上 7 時 22 分休會。  
 


